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周濬緯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李佳玲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告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豐如  

訴訟代理人  邱群傑律師

複 代 理人  江愷元律師

訴訟代理人  胡正梅  

            張琴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

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

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

仍屬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契約法律關係是否

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則原告主觀上自認為其在法律上

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不安狀

態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乃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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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存在，即有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中

區行銷處娛樂表演部（下稱表演部）副協理，約定月薪新臺

幣（下同）80,000元。112年9月14日原告突接獲被告公司人

資主管即證人乙○○通知，以「職場霸凌委員會認定成案，

並決定予以免職處分」為由，告知原告自即日起遭解職。同

日被告更公告「經專業職醫判定確認為職場不法侵害，同時

經召開職場霸凌調查委員會投票確認定案」，並以原告違反

被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

第24款、第25款規定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

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規定予以免職，並即刻生效

云云。原告認被告前開指摘不實在，且被告片面終止契約不

合法，遂於112年12月間分別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

解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均調解不成立，原告無奈，

只得依法起訴。

㈡、原告並無對下屬即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等不法

侵害行為，且被告對原告所進行之系爭職場霸凌事件調查程

序並不合法，另職醫亦未調查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

不法侵害，然被告之職場身心不法侵害調查小組（下稱系爭

調查小組），却以職醫已調查認定原告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

之錯誤前提，及未依法定程序而為調查，因而認定原告有對

上開證人為職場霸凌侵害行為云云，其調查結論自與事實不

合且不可採，則被告進而以此為由據以解僱原告，自屬不合

法。退言而言，縱認（假設語氣）原告有對證人甲○○、戊

○○為職場霸凌行為，因原告該行為持續時間短（約1至2個

月），對被告企業亦未造成實際危險或損失，但被告未先對

原告為警告、申誡、記過、扣發獎金、調職等懲戒處分，讓

原告有改善機會，竟於112年9月14日告知原告霸凌成立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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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逕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並不符合懲戒相當原

則，亦已違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被告對原告之解僱行為

並非合法，自不生效力，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

在。又因原告遭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何

去職之意，且原告遭被告違法解雇後，隨即向新竹縣政府及

本院聲請調解，要求與被告回復僱傭關係等，惟為被告所

拒，已足認原告已依民法第235條規定，以準備給付之情事

通知被告，卻遭被告拒絕，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之

規定，被告即應自原告提出時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且原告

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自遭違法終止

勞動契約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報酬。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

原告8萬元，及另併依勞工退休條例金第6條第1項、第14條

第1項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請求被告自1

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退休金4,812元，

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

專戶。

㈢、原告爰聲明請求：１、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２、被

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

給付原告8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３、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

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最後1日前，提繳4,812元至原告設於

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自112年8月7日起，開始有被告之表演部員工，向被告通

報、申訴原告有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戊○○等人，為職

場不法侵害之情事，經被告公司職安管理室（下稱職安室）

受理申訴後，與人資部召開調查處理委員會所下設之系爭調

查小組調查相關事實，並與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面談，依合法

之調查程序，於112年9月6日確認原告之行為構成職場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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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後被告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並依人資部及遊樂營業

處即原告上級之提報，按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

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及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

25款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向原告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

示，自屬合法有效。且原告確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有不法

侵害行為，包括: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對其無端加

以大聲斥責辱駡；自112年7月1日起另創立新群組排除甲○

○，故意聯合其他幹部疏遠甲○○，並刻意故意不安排甲○

○工作，不讓其參與演出上秀及排演，只一再藉故要求甲○

○練習當時並無要演出之偶裝，復在全部門員工中，僅要求

甲○○撰寫工作日誌，暨要求甲○○之下屬不得聽甲女之指

揮等行為（以下稱「對甲○○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

為」），以此等類似惡整之方式，長期加以孤立排擠甲○

○，並剝奪其正常參與演出之工作權，致甲○○嚴重受辱及

難堪，身心受有重大壓力。原告對其下屬即證人戊○○之不

法侵害行為，則包括有:戊○○為新進員工，原告因對其沒

有好印象，對其處處加以刁難，曾因戊○○看見煙火秀生出

火苗積極救火，竟認其想要功高震主，而於112年7月2日深

夜，傳送包括「別的部門都在傳你…功高震主」等內容之訊

息予戊○○，讓其感受到沈重之精神壓力，其後並自同年7

月間起，聯合新進之下屬員工即丙○○課長，駕空及排除戊

○○原屬其職掌之表演企劃案，以此方式對戊○○加以貶抑

並使其作白工，且謊稱戊○○霸凌下屬庚○○及與部內員工

不合，並以不當理由欲開除戊○○（以下稱「對戊○○之系

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已致其在任職期間備感精神上之

壓迫與不安。原告之上開行為，均非屬管理部屬之正當行

為，自係對下屬甲○○、戊○○之持續性侵害其等人格、名

譽及健康權之職場霸凌行為，亦屬對其等之重大侮辱。

㈡、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任職近10年，應知悉被告之工作規則

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及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2項所定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等規範内容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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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然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

○，於本件事發前至少已有5次和原告討論其管理下屬不

當、霸凌等問題，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却未置理，顯見如僅

係一再促請原告改善，不能達到效果。又經系爭調查小組評

估，如僅就原告之行為記過懲處，無法達到警惕原告之效

果，且多數員工強烈表達撤換主管之要求，另原告除否認自

己職場不法侵害他人之事，並強調自己為表演專業，不願在

其他部門工作，無法接受調職處分等情。可見原告之上開行

為及情形，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客觀

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

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

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應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

被告解僱原告，自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經被

告合法終止而失效，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

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其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工退休金

專戶，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間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之中區行銷

處表演部副協理，雙方約定原告之每月月薪80,000元；於11

2年原告任職期間，其直屬下屬包括有:１、表演部管理製作

課課長丙○○（其任職被告之期間，係自112年7月間起至11

3年2月份止），丙○○之直屬下屬，包括有表演部表演組代

理組長（兼服裝組主任）丁○○（其於112年11月底自被告

公司處優退）、己○○（係表演部管理組組長，其於112年8

月間自被告處離職，嗣於同年12月間又回到被告處任職，改

為任職於表演部企劃課內，嗣於113年7月間再自被告處離

職），而丁○○直屬下屬，則包括有表演組領班甲○○（甲

○○係自111年12月底任職表演部表演組員工，並於112年4

月間升任為該表演組之領班）；２、表演部企劃課課長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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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係自112年6月間開始任職於被告），戊○○之下屬則

包括有庚○○（擔任領班）。

㈡、證人甲○○於112年7月29日參加被告在園區內之美國大西部

遊行彩排時，右腳有拐到受傷，經就醫照X光後，醫師診斷

為右腳踝韌帶拉傷，醫囑並記載宜休養3天，此亦有甲女受

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1頁）。

㈢、被告係以原告職場不法侵害證人甲○○、戊○○2人為由，

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24、25款之規定，

並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

4項）之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將原告予以免職、解僱，被

告並於同日發出:公司因原告違反上開規定將其解僱等內容

之原證2公告（見本院卷一第251頁）。

㈣、原告遭被告解僱後，隨即於112年12月間向新竹縣政府申請

調解，並於調解時主張遭被告非法解雇，要求對被告恢復僱

傭關係，而遭被告所拒，此亦有新竹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9-250頁）。

四、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者，在於：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

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

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

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

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㈡、原告請求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

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

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是否有理由？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

○○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

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

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

僱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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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按所謂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

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

侵害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

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當之。應綜合

判斷該行為態樣、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

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是以「職場

霸凌」應可認為在工作環境中，個人或團體對於上司、同事

或下屬，經常性及長期進行不合理的欺凌行為，包含言語、

非言語、生理、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使被霸凌者感到受

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

沉重的身心壓力，並侵害被霸凌者之人格、名譽及健康權

者。而霸凌常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身體上的、心理上的、

間接的方式。另一般大眾所認知之霸凌行為類型，大致上包

括有：①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②關係霸凌：排

擠孤立、操弄人際等；③語言霸凌：嘲笑污辱、出言恐嚇

等…（參照台灣勞工季刊NO.61刊載之「我國企業與勞工因

應職場霸凌的現況檢討及作法」一文，及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勞上字第80號民事判決）。

２、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對甲○○為系爭職場不法侵害

行為乙節，已據其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

害通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甲○○部分）、相證5受害者

為甲○○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6甲○○與丁

○○之LINE對話截圖、相證7受害者為戊○○及甲○○等之

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11被告對甲○○於112年9

月6日之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被證14於12年8至9月甲○

○出缺勤紀錄與排班表影本各一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

147-153、191頁、卷二第83-94頁），經核上開通報及處置

表、調查會議訪談紀錄表內，已載明及據甲○○陳述，原告

在公開場所大聲責駡甲○○後，即刻意長時間不讓甲○○為

舞台正式表演等工作，僅一再要求甲女練偶裝及書寫全部門

其他員工均不需寫之工作日誌，另退出甲○○原有加入之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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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LIN工作群組後，建立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群組，

以此方式孤立甲○○等情形，而相證6甲○○與其直屬主管

丁○○之LINE對話，可看出甲○○向丁○○反應排班表上一

直無其之排班工作內容，而丁○○則指示甲女練偶裝等情。

３、又證人甲○○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已具結後，詳

細證稱提及: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之排練，伊看完彩妝

排練後，對演員之表現很感動，乃說了一句英文THANK YOU

之感謝語，當時因劇務組要先進行演員走退場位置之排練，

伊乃讓演員先去退場位置排練，練完再回來檢討彩妝之排

練，但原告誤以為伊向演員說解散，即當場大聲喝稱「叫甲

○○給我過來」，並對伊大聲憤怒表示其都還未說話，伊憑

什麼放大家走，且不聽伊解釋並氣到發抖，己○○怕原告會

出手打伊，乃站在伊與原告中間隔開其2人；伊發生上開遭

原告怒斥事件後係休喪假，喪假回來後自同年7月初起，即

發生伊被要求每日要寫其他同部門員工無人需寫之工作日

誌，且排班表上未排列伊工作，亦不讓伊繼續進行先前已持

續在做之上台正式表演及排練、編舞等工作，僅一再要求其

練習偶裝；伊認為上開情形，是因伊與原告發生上開112年6

月28日之事後，原告刻意對付伊；原告亦於同年7月初即換

了新的幹部LINE群組，且未將伊如舊的一樣予以加入；伊上

開在公共場合遭原告大聲斥責後，當下係錯愕不知原因，喪

假回來公司上班後，受到上開一連串不一樣之待遇及不公平

之對待，約不止3個月心情係低潮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3-1

52頁），而證人己○○亦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

結後證稱:於112年6月底某日在排練後，原告以咆哮方式，

大聲表示「叫甲○○給我過來，你們憑什麼?我有說要解

散?」，並對甲女大聲責駡稱「妳憑什麼解散?」，甲女當時

很害怕一直在哭並要解釋，但原告很生氣並氣到發抖，伊怕

原告會動手乃擋在其2人中間；後來原告自己即退原先幹部

之LINE群組（按甲○○原有在該群組），並組另一新群組，

且不讓甲○○加入該新群組，即表示想要冷凍甲○○，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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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沒有排她工作，但要她寫工作日誌，以便對外顯示甲女

沒有在認真工作；伊沒有被要求寫過工作日誌，被主管要求

寫工作日誌係一種警告，之前伊部門也曾有人被原告要求寫

工作日誌，寫完大概即離職，在伊工作期間即2020年8月至2

023年8月此期間，至少有2至3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不

是因甲○○受有腳傷才不讓她工作，因她後來走路已無異

狀，如仍有腳傷她自己會反應，當時甲○○之家人要來園區

看她表演，但原告透過丙課長下指令不讓甲女上秀表演；表

演部一年有4個檔期演出，第一季檔期係過年期間，第二季

係4至6月份，第二季係暑假即6月底至9月初，第四季係萬聖

節與聖誕節，萬聖節會有3個表演，聖誕節會有2個表演、11

2年的暑假檔期，並沒有偶裝之正式演出，偶裝的練習，係

不定期都要練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2-215、218頁），且

當時為甲○○直屬上司之證人丁○○，於113年12月3日言詞

辯論期日，亦到庭具結後證稱:伊自甲○○喪假回來112年7

起，開始要求甲○○寫工作日誌；表演組（即甲○○所在之

組）內，當時僅甲○○一人要寫工作日誌；係原告請伊轉述

要求甲○○寫工作日誌；決定不讓甲○○上秀，要她繼續練

偶裝，是原告與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共同之決定；甲○○

於7、8月時，主要之工作即練偶裝；被證14之排班表係伊所

製作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8-163、166頁），而證人即當時

（現仍是）擔任被告人資部門主管之乙○○，則於114年1月

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在112年間，己○○是第一

位、第二位是甲○○…來投訴職場霸凌，中間還有陳○○、

陳○○…我們在面談時，會注意到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如林

○○，她提之事證伊覺得雖然有，但沒有到那麼嚴重，故最

後我們主要都是針對甲○○及戊○○的部分作調查；甲○

○…之申訴對象都是原告；表演部之舞者○○及○○（按此

二人之直屬主管係表演部領班即甲○○），曾向伊表示丁○

○告訴她們，上面交代不要聽甲○○的，如果妳們要聽，自

己看著辦，伊曾問原告，丁○○上開所指之上面是誰，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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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原告可以告訴伊，伊會調查丁○○，但原告就此未回

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5、228、230頁），另被告員工陳

○○曾於112年8月14日，向甲○○陳稱:姐抱歉我一直忘記

跟你說，其實是那天要下班時，他（按指證人丁○○）曾把

我們叫到舞台上去 ，然後就說他（指丁○○）現在收到上

面（按應係指原告）的通知，就是表演組的事情都要聽丙課

（指丙○○）的，你說什麼我們都不能聽，如果你叫我們做

什麼，然後我們去做了，後果自行負，就是等於你現在沒有

權力叫我們做事情等語，此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13陳○○對

甲○○之陳述錄音光碟及被證13-1錄音譯文各一份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二第73、81頁）。

４、又查，甲○○縱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排練後，有對演員

講出原告所稱之「GOOD JOB」該用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原

告之書狀陳述），亦難憑此即認甲○○當時，有向演員表示

解散、可以離開之意思，可見上開112年6月28日發生之事

件，實係原告誤解甲○○並因此對其甚感不滿，乃當場在公

開場合，對其大聲咆哮、責駡，再揆以上開被告提出之證物

及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互核以觀，被告主張係原告於112年6

月28日發生上開情事後，對甲○○感到不滿及懷有怨懟，為

加以報復，乃利用及濫用其身為甲女該部門最高主管之地位

及身份，指示甲○○之直屬主管不讓甲女從事其向來之工

作，並要求其書寫其他員工不需進行之每日工作日誌之撰

寫，且讓甲女不得再加入其新成立之幹部群組，並要甲女之

下屬不得接受其之指揮，藉此等方式在工作場域中加以孤

立、排擠甲○○，致其感到嚴重之受辱、難堪，人格權受到

侵害等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主張:係因甲○○在112年6月28日時，擅自作主解散

演員，其當天所為，主觀上係為確保排演秩序，糾正甲女之

越權不當行為；伊不讓甲女加入幹部新群組，係因甲女先前

在舊幹部群組中，布達事項錯誤，致外籍演員誤以為，伊禁

止本國演員於下班時間時，與外籍演員以中文溝通及教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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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致外籍演員對伊生有誤會及不滿，伊為避免甲女此等

錯誤布達情形再發生，始不讓其再為布達工作而未讓其加入

新群組；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其擔任領班該主管

之工作；要甲女當時持續練偶裝，係因甲女自身就偶裝練習

不夠，未通過驗收，且因其擔任領班主管之身份，要負責教

導後輩偶裝，原告始要求甲女要強化偶裝之練習，另因甲女

於112年7月29日排演時右腳受傷，原告為保護甲女，避免其

腳傷因上秀演出無法恢復及加劇，始暫時未安排其上秀為正

式演出，待其腳傷於同年8月下旬間痊癒後，亦已安排其正

式演出，絕無未安排其工作之情形，故原告上開所為及對甲

女之工作要求，均為管理權之合法行使，並無被告所指非法

及不當霸凌甲女等語，並舉證人丁○○及丙○○之證詞為

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甲○○係於111年12月底開始任職於被告表演部表演組擔任

演員，並於112年4月間被升任為表演組之領班而成為幹部，

然自甲○○於111年12月底任職被告起，至112年6月底前，

此段期間，包括甲女被升為領班擔任幹部之後，原告均未要

求甲○○要寫工作日誌，此為原告所不否認。雖證人丁○○

於上開期日證稱: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她當幹部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158、160、164頁），惟查，倘是如此，

則甲○○係自112年4間，即已被升為領班而擔任幹部，何以

原告當時未開始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却要直至同年7月始

要求?又查，甲○○所在之表演組，於112年7月間起，在原

告仍任職期間，僅甲女一人被原告要求要寫工作日誌，亦為

原告所不爭執。固然證人丁○○證稱表示:表演部之其他組

人員，亦有每日需寫巡檢表、巡視表之工作日誌等情（見本

院卷二第159頁），另證人丙○○雖亦證稱:新的經理上任之

後，我們全部人都要寫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70

頁），惟查，被告辯稱丁○○所稱之巡檢表，係被告之職業

安全管理單位，要求表演部各組人員須每日填寫，以確保被

告各場域設施之安全，其填寫人並非均係各組內幹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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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亦需輪流負責填寫之情，已據證人己○○於上開期日證

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17頁），是證人丁○○所指之

巡檢表及巡視表，係重在維護被告園區內安全所填寫之資

料，核與員工用於報告其每日工作內容之工作日誌，已有所

不同。又被告辯稱接替原告之壬姓經理，雖曾短期要求表演

部內各組幹部，每週填寫工作日誌一次，然其目的在於讓其

能快速了解部門內各組運作情形，之後已不再要求幹部書

寫，此亦據證人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6頁），

並為原告所不否認。況甲○○自112年7月份起，已經原告要

求其主要工作在練習偶裝，此業如前述，則甲女於該期間主

要之工作既屬單一而非繁雜，又何以需每日書寫工作日誌，

以便讓其上司能了解其具體工作內容?且甲女於此種工作情

狀下，要求其每日須書寫工作日誌，又何以可達到訓練其當

幹部之目的?均顯有疑義。再參以證人己○○上開所證述，

其部門內員工，遭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乃係對該員工工作

表現上不佳之警告及懲罰，並以此對外昭顯該員工未認真工

作等情，是原告陳稱要求甲○○寫工作日誌，僅係要訓練她

當幹部云云，已難以採認，被告主張原告係因認甲○○於11

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違逆他，心生不滿藉機要報復、懲罰

甲女而為乙節，即非無憑，證人丁○○證稱:原告要求甲○

○每日寫工作日誌，目的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尚難以採

認。

⑵、又查，證人己○○已證稱演員就偶裝之練習，係不定期（按

指平常）即要練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核與證人

甲○○證稱:練偶裝係必須練的，但日常秀能否上（即上場

正式演出）與練習偶裝是二件事，日常秀之表演時間並不會

卡到練習偶裝之時間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7頁），已大致

相符。參以被告於112年暑假之檔期，即該年6月底至9月初

之該段期間，並無進行偶裝之對外演出，亦據證人己○○證

述如前（見本院卷二第218頁），可見被告之表演部在112年

9月初之前，就其演員偶裝練習之安排，應係要求演員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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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秀場演出時間之外，自行利用時間加以練習，並無特

別規劃集中在某一段期間內，完全排除、推掉秀場之正式

演出及排練，而空出時間進行持續不間斷偶裝練習之計畫及

必要。又查，甲○○於到職後已練過偶裝並曾為偶裝之正式

演出，此為原告所不否認，況依證人丙○○之證述，甲○○

就偶裝之演出，其個人肢體部分並無問題，僅是在情感之投

射力及與另一名搭配舞者間之默契需加強（見本院卷二第16

7-168頁），可見甲○○就偶裝表演已有一定之基礎，僅係

某部分需再加強。本院審酌甲○○既應徵擔任被告之演員，

能獲安排持續及正常參與公司秀場之演出，乃係其身為演員

之工作及價值所在，此情亦應為原告所認知，則在該段期

間，既然並無偶裝之對外演出，即無急迫需要甲○○，在該

段期間之長時間內，特別排除其他之工作，持續性一直練習

偶裝之必要性，原告却在甲○○多次請求要如往常一般，參

與正式之秀場演出，並表示會利用時間練習偶裝時，加以斷

然拒絕，不讓其參加該等正式之演出，並強硬、持續性地，

要求甲○○只能一再反覆性地投入偶裝之練習，致剝奪甲○

○在觀眾前演出之機會，則被告辯稱原告此舉已有濫用其主

管權力對甲○○施加不公平之處罰，致甲女受到孤立及感到

難堪，亦非無據，原告以證人丁○○及丙○○到庭所證述，

因甲○○一直未練好偶裝，驗收未通過，始要求其持續練好

偶裝，並非故意不讓其參加演出云云，亦屬牽強之詞而不可

採。另甲○○固於112年7月29日參加遊行排演時，受有右腳

踝韌帶拉傷之傷害，惟醫囑僅記載其宜休養3天，已如前

述，且證人甲○○當時亦認其腳傷並無大礙，於休息數天後

已可正常參與演出，乃向直屬主管丁○○表達希望能讓其參

與秀場演出，然仍遭原告以甲女腳受傷為保護其身體為由，

繼續不讓其參與對外演出，且仍一再要求其練偶裝等情，亦

據證人甲○○及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48-149、2

14頁）。原告固以證人丙○○課長，所證稱其當時於112年8

月中旬檢查甲○○之右腳，仍患有髮絲性骨折，為避免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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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冒然參與演出腳會再受傷，始不讓甲女於112年8月下旬

腳傷痊癒前，參與對外秀場演出，及證人丁○○證述，當時

因擔心甲女腳傷未好，始未安排其對外演出等情（見本院院

二第162、169-170頁），暨提出之原證11關於線性骨折之醫

院說明文章影本一份（見本院卷二第289-292頁），作為其

並非濫用權力故意不讓甲○○表演之佐證。惟查，倘原告及

證人丙○○課長，於112年8月中旬當時，確因認甲○○右腳

傷仍未痊癒，經評估其此時仍不適合從事對外表演之工作，

以免加劇其腳傷，則其練偶裝時，亦需頻繁使用到腳部，同

樣可能會加劇其右腳之傷勢，然何以原告此時，却執意要求

甲○○需持續不斷、長時間練習偶裝，而不擔心其右腳之傷

勢?亦與常情相違。是證人丙○○及丁○○所證述，原告係

因甲○○腳傷未痊癒，擔心其冒然參加對外演出，傷勢會加

劇，為保護甲女，始於當時未讓甲女參加演出乙節，即難以

採信，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以憑採，被告主張原告當

時係利用其為主管之權勢及機會，刻意不讓甲女參加表演而

孤立甲女乙節，亦屬有據。

⑶、另查，原告在幹部群組內，係宣導表示禁止上班時間本國演

員教外國演員講中文，此有相證6左上之LINE群組原告之發

言內容截圖影本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而依證人甲

○○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53頁），應係其誤會原告上開

要求宣導之內容，誤以為原告係一律禁止本國演員在上、下

班時間，與外國演員中文交談，及教其等中文，於向外國演

員宣導後，致外國演員對原告有所不滿及誤會，經原告得知

後，認為係甲○○宣導錯誤，且故意在部門中破壞和諧，因

此另設新幹部群組而不讓甲○○加入之情，亦有相證6右上

之LINE群組對話，原告表示:「明天請問所有同仁，是誰跟

演員說，我說不准說中文…這造成演員和我之間的誤會，請

查明後回報、是誰傳話傳成這樣，不准說中文、到底是誰一

直從中破壞部門和諧，請各幹部查明」之對話截圖內容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151頁）。本院認為甲○○，固然有誤會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告在群組中之意思，致其於宣導布達時有誤，造成外籍演員

對原告之誤會及不滿，然並未能證明甲○○有故意藉此，欲

從中破壞部門和諧之意圖存在，則身為甲女主管之原告，倘

係正常行使其管理權，本應告知甲女，其有錯誤傳達訊息之

情形，並要求其改正，之後不得再誤傳訊息，而非肆意無端

指控甲女「故意一直破壞部門和諧」，並因而逕行將身為幹

部之甲女，排除在幹部群組之外，致其受到孤立。又原告主

張:甲女閱讀幹部群組內容後，有多次布達錯誤情形，造成

部門紛擾及誤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

證明，則原告主張:其係因甲○○多次錯誤傳達訊息，認甲

女布達能力不佳，決定不讓甲女繼續做布達工作，故另行創

設幹部群組交辦布達工作，此為原告合理之工作安排，並非

故意在孤立甲女云云，實難以採信。

６、從而，可知原告於甲○○布達錯誤時，無端認為其在破壞部

門和諧，實已對甲○○心生不滿，嗣於112年6月28日，又發

生原告誤以為甲○○要解散排演人員，有違逆原告之舉，當

場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責駡甲○○之事件，加深原告對甲

女之不滿及厭惡，自此之後迄至同年約八月底時，原告濫用

及藉由其身為部門最高主管，對甲女有職務上管理、指揮監

督之權力及地位，恣意將其排除在幹部群組，並刻意長時間

不讓甲女參與其向來之對外演出工作，復於部門內，僅要求

甲女一人書寫，具有警告等意味之工作日誌，復要求甲女之

下屬，在工作上不得接受其之指揮等，以上開方式長期間加

以孤立甲女，令其持續地感到難堪及受辱，並影響其工作

權，實已超過一般可容許之範圍，並侵害到甲女之人格法

益，則被告主張原告所為，已該當對其該名下屬同仁職場上

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即屬可採，原告陳稱其所為均屬管理

權行使之合理範圍，甲○○亦無權利受損，不對其成立職場

侵害行為云云，則難以採認。

７、至就被告主張，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系爭霸凌行為

部分，主要係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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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戊○○部分）、相證7受害者為戊

○○等人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8戊○○向職

安室提供表演部霸凌事件說明影本、相證13於112年9月6日

被告對戊○○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各一份在案（見本院卷

一第135-136、153-185、195頁），並舉證人戊○○、己○

○等之證詞為證，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綜觀證人戊○○於本院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證述

之內容，其主要係證稱提到:自從證人丙○○，於112年7月

起任職擔任被告之管理製作課課長，而與伊須共同進行萬聖

節遊行演出活動之籌辦等事務後，丙○○即不願提供及告知

其已進行之工作進度及相關資料予伊，對伊之連絡均消極以

對，且經伊將相關伊已完成之進度事項向原告報告時，原告

又要伊去問丙○○及找丙○○協調，待伊去找丙○○討論及

協調時，丙○○均不太置理，再叫伊去問原告及向原告確

認，之後伊始發現丙○○已製作完成遊行企劃案資料，並業

經原告所認可採行，而完全將伊蒙在鼓裡，致其所做之企劃

案做白工，係遭原告及丙○○聯手架空職務；原告於伊初任

職不久，即無端於深夜，傳訊息予伊指稱伊功高震主等語，

造成其重大之精神壓力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5、126、128-

129、131-132頁），而證人己○○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

論期日，證稱提到:園區曾發生火災，戊○○及原告當時均

在場要滅火，因戊○○有拿滅火器將火滅掉，後來原告即發

要「原告小心一點」、「別的部門都在傳你要把我幹要、功

高震主」之訊息給戊○○，後來戊○○即幾乎遭原告冷凍，

原告都將事情交給丙課長做，原告與丙課長也都不與戊○○

溝通；後來戊○○與丙課長為萬聖節三檔秀之事，在群組中

發生激烈之對話及爭執，但看得出來原告係偏袒丙課長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15-216頁）。

⑵、惟查，證人戊○○於上開期日，亦已證稱提及:其與丙○○

在工作上要互相配合；係伊就表演之企劃內容先規劃完成

後，後續再由丙○○執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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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原告本人則曾到庭陳稱:當時伊有告知戊○○，作

萬聖節遊行演出之企劃，須先與外籍演員討論，知道外籍演

員之特性（質），寫出之內容才可執行，但戊○○並未去找

外籍演員討論，致其寫出之企劃較難以執行，且因渠等9月

即要開始彩排，戊○○所進行企劃之速度已來不及，後來伊

才會進行協調，並指示由具有經營劇團經驗之丙○○，擔任

此案之專案經理（即PM），並要求不分原先之職掌為何，要

全力配合丙○○，戊○○當時亦有表示其收到該指示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34-135頁），此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8，原

告於112年7月下旬在工作群組，下達表示:「萬聖節將至，

避免多頭馬車，部門統一窗口（按即專案經理）為丙課長，

大家全力配合…」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一第435頁）。且查，證人丙○○亦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

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稱提及:當時因萬聖節檔期即將正式

演出，剩不到一個月時間準備，原告擔心萬聖節來不及準

備，因知悉伊到職前有表演企劃與經營劇團經驗，遂委派伊

作為萬聖節企劃專案經理，負責統籌規劃萬聖節企劃相關事

宜，且亦經證人戊○○等人所確認；伊當時工作繁忙分身乏

術，但仍有盡力提供戊○○工作所需資料，並將部分資料放

置於公司U槽供戊○○撰寫企劃使用；原告在知悉兩位課長

因工作分配問題出現矛盾、衝突後，已積極協調兩人多次，

最後並指定伊擔任專案經理，期使萬聖節專案如期推展等情

（見本院卷二第136-141頁），並有原告所提原證5，即在前

述原告指示由丙○○擔任專案經理前，戊○○與丙○○2人

間，為萬聖節演出事宜而發生爭執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5-430頁），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到

庭之主張並非子虛。且本院審酌因當時萬聖節檔期已近，而

表演企劃之內容，又需與演員特質配合，始能順利演出及執

行，而當時又係由證人丙○○課長負責管理演員，則原告當

時要求戊○○於進行企劃時，需與負責演員管理等之丙○○

討論及溝通，其後因見其2人溝通、討論不良，迫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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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打破原先2位課長之職掌規劃，決定由丙○○主要負責該

演出專案，並要求其他課長包括戊○○等人，須全力配合丙

○○之情，亦屬其管理權之行使範圍，難認其有聯合丙○○

故意架空戊○○職掌，並讓其作白工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舉

證人戊○○、己○○此部分之相關證述，尚難以遽以採認。

⑶、又查，於112年6月28日進行表演彩排時，發生戊○○之直屬

下屬庚○○，因欲向原告報告事項，乃未向戊○○報告而暫

時直接離開彩排現場，經戊○○發現庚○○不在現場，且不

知其何原因離開，因當時現場音樂聲吵雜，戊○○乃大聲呼

叫「庚○○你在做什麼」，要庚○○趕快回到排演位置，原

告當時因認庚○○正在與其講話，戊○○却大喊要庚○○過

來，係不尊重原告，故當場就此事加以指責戊○○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而證人戊○○於事發後，亦於當天向原告表

示道歉，並向原告說明當時會大喊庚○○之原因等情，亦據

證人戊○○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證述在案（見本院

卷二第127頁）。又證人丙○○證稱:伊知道庚○○與戊○○

相處狀況非常差，伊不只一次看過戊○○對庚○○冷言冷語

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1頁），參以庚○○亦曾於112年9月1

日，向被告通報，伊於同年6月28日如上所述進行表演彩排

時，遭戊○○咆哮嘶吼，全部門員工及主管都有看見及聽

見，戊○○平常指派伊工作時，會使用羞辱的語氣方式對待

伊…，而向被告投訴其遭到戊○○之職場不法侵害，此有原

證6被告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一第431-432頁）。固然依證人即被告之人資主管乙○

○，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其表示經公司進

行調查後，認為庚○○所指訴，遭戊○○職場不法侵害並不

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7-228頁），然仍可看出身為主

管之戊○○，與其直接下屬之庚○○間，在相處上係存有一

些問題。再參以原告在庭陳稱:伊曾於112年7月1日，經一位

擔任幹部之主管表示，戊○○在辦公室對庚○○言詞嚴厲，

且曾在辦公室對庚○○拍桌子（見本院卷二第133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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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上情是否屬實，本院考量原告身為部門主管，其為維持

部門之和偕，見戊○○剛到職不久，與其下屬庚○○之間，

在相處上發生有問題，因而希望戊○○應注意與同仁之相處

及講話之用語，且做事應和緩些不要急等情，乃傳送原證7

之訊息內容予戊○○（見本院卷一第433頁），加以提醒戊

○○，經核尚難謂有何不當。固然原告在該訊息中，所一併

提到戊○○「有想要功高震主的氣焰」之用詞，確有所不

適，然尚亦不能以原告此一時性，與訊息全文意旨尚無直接

關係之用語，即片面解讀認定原告當時，已對戊○○懷有敵

意，並故意藉該等用詞，對戊○○施予精神壓力之霸凌行

為。

⑷、是以依上開所述及被告所舉之事證，尚難認原告對其直屬下

屬戊○○，有以訊息為故意施加精神壓力、刻意聯合他人架

空戊○○之執掌業務及隱瞞企劃案編輯進度等，屬冷暴力性

質，並對戊○○含有敵視、討厭意圖，且持續性侵害其人

格、名譽、工作權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行為，故被告主張

原告於任職期間，亦有對其下屬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

之霸凌行為云云，尚難以採認。

８、就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依工作規

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是否於

法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雇無效部分:

⑴、按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

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已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又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亦有同於上開工作

規則之規定。再員工凡違反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者，依下列

四種懲處之：大過、小過、警告、申誡。一、記大過…

（五）品行不端或行為粗暴者。（二十五）對同事惡意言語

攻擊或誣陷、製造事端者或挑撥離間，蠱惑人心，破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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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款、第

25款亦有規定（見本院卷一第220-221頁）。又按『勞工有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

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

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

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

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

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

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

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

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

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

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

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有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

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可供參

考）。

⑵、查被告公司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

畫」（即被證22，下稱系爭預防計畫，見本院卷二第317-32

1頁），及經被告公司遊樂園總經理葉忠岳（即原告直屬上

司）簽署之「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職場暴力　零

容忍」之政策宣示（即被證23，下稱系爭聲明，見本院卷二

第323頁），原告原身為被告公司一員，本均應遵守之。而

系爭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之「規劃與說明」，已明

載：「本公司訂定政策聲明絕不容忍任何管理階層主管有職

場霸凌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18頁），而系爭聲明中，

亦可見被告公司宣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

何本公司之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見

本院卷二第323頁），則就上開被告公司職場霸凌零容忍政

策宣示，此等被告公司之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主

管，且已任職近10年，應已知悉上開規範内容，並有遵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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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亦應以身作則。然原告却於在職期間，對下屬甲○

○，持續施加讓其感受到孤立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致其

感到受辱及難堪，人格法益受損，已如前述，原告此等行

為，揆以上開之規定，即該當對共同工作員工之重大侮辱行

為，亦有違被告公司上開之工作規則、規章及勞動契約之

情，應堪以認定。

⑶、原告固主張:其縱成立霸凌行為，因持續時間短，未對被告

造成實際損害，且被告於解僱前，未先對原告記予警告、申

誡、記過等懲戒處分，給予原告改善機會，即逕行解僱原

告，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解僱無效等語，惟為被告

所否認。經查，原告負責之表演部，於本件事發原告離職前

1年期間內，所離職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問卷上，書寫因

「管理因素」為離職原因之一之比率，顯高於被告公司之其

他部門，其中並有寫到:「主管認為只要有意見就是不配

合、從不願意真正理解員工，對於員工專業技能，主管未給

予尊重、即使是對的也不予理會」（見被證3第1頁，即本院

卷一第283頁）、「感覺沒有想接受員工問題」（見被證3第

7頁，即本院卷一第289頁）、「主管管理方式有問題，1.一

直罵髒話、2.愛抱怨、3.主管沒能力又愛指使、4.推卸責

任，只聽兩位組長的話」（見被證3第9頁，即本院卷一第29

1頁）、「建議公司可以有一個審查制度，可以審視主管或

幹部是否能持續勝任管理職位，而不是讓一些沒有專業技能

的管理職，持續管理專業人員。…希望幹部能做好情緒管

理，不要這麼情緒化，且希望他們能尊重專業」（見被證3

第10頁，即本院卷一第292頁）、「…頭就是最大的問

題…」（見被證3第12頁，即本院卷一第294頁），此有被告

所提被證3，即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表演部離職員工所寫

之離職問卷、被證4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被告各部門離職

統計資料、被證10被告製作被證4統計資料，所使用飛騰系

統之使用示意圖影本各一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83-29

6頁、卷二第59-72頁），且經核上開離職員工反應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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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問題，亦有明確載明，所指涉之對象係原告者。又

查，被告之表演部曾於111年間，因發生同時有好幾位員工

離職，其中一位在接受人資部門人員離職面談時，哭訴了2

個多小時，哭訴之其中1點，係指涉主管即原告曾對其為工

作上不合理對待之霸凌等行為，被告人資主管乙○○曾於當

時，就上開公司員工離職反應事項及質疑主管等情形，約原

告來洽談了解及說明，但原告當時一律表示係離職員工自己

之問題，否認其自身有任何管理疏失及問題，且於發生本件

事件之前，在表演部員工，有人向人資部門，反應原告管理

部屬有不當或疏失行為時，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亦

至少先後曾向原告提醒，或要求其改善有5次以上，然原告

均一概主張伊沒有問題，甚至向其底下組長，表示人資部門

對他很有意見等情，亦據證人即被告人資主管乙○○，到庭

具結後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23、225頁），且有被告所

提證人乙○○與原告間之相證1LINE對話內容截圖影本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17-129頁），互核係屬大致相合，是

上情堪信為實。準此，堪認在本件事件發生之前，就原告在

管理權之行使，多次遭部屬反應、投訴有所不當，甚至遭投

訴曾對員工霸凌時，被告之人資部門已多次向原告反應，並

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均始終堅稱自己無問題，純係投訴者之

不實指摘，斷然拒絕為任何之檢視及修正。且於本件發生員

工申訴後，經被告人資部門於112年8月28日約談原告時，原

告仍係否認其對甲○○有任何管理不當行為，亦據證人乙○

○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22頁）。是從原告過往之上開

情形，被告主張原告並無改善之想法及意願，即非無憑。

⑷、是以，本院審酌原告身居被告表演部之最高主管，其管理權

之行使合法與否，對整個表演部之影響甚大，其本應注意應

合理合法、謹慎為之，然其却因對下屬即基層主管甲○○之

誤解，進而對其心生不滿及厭懟，之後並不當利用其管理權

限，刻意對甲女為孤立、排擠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此除

致甲女心理受傷外，亦造成部門職場工作環境之惡化，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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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司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參以難認原告有改善自己不當行

為之想法及意願，亦如前述，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對甲女之

職場侵害行為，已致兩造間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受到嚴

重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

段，以繼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其違反被告之工作規則

及勞動契約，情節確屬重大，是被告以此為由解雇原告，與

原告之該行為間係屬相當，亦無違反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從而，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女為職場不法之侵害，對甲女構

成重大之侮辱行為，且違反勞動契約及被告之工作規則，情

節重大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於112

年9月14日，對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法應屬

有據，原告主張其未對甲○○為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

解僱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不生效力乙

節，並不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

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

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

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依上所述，被告對原告於112年9月14日之解僱行為，已合法

生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再存在，則

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

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即

均無理由，均應予以判決駁回。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之解僱行為尚屬合

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存在，則

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按月繼續

給付其如上開所述之工資及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勞退

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而均應予以

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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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應併予駁回之。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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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周濬緯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李佳玲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告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豐如  
訴訟代理人  邱群傑律師
複 代 理人  江愷元律師
訴訟代理人  胡正梅  
            張琴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仍屬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契約法律關係是否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則原告主觀上自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不安狀態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乃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存在，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中區行銷處娛樂表演部（下稱表演部）副協理，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112年9月14日原告突接獲被告公司人資主管即證人乙○○通知，以「職場霸凌委員會認定成案，並決定予以免職處分」為由，告知原告自即日起遭解職。同日被告更公告「經專業職醫判定確認為職場不法侵害，同時經召開職場霸凌調查委員會投票確認定案」，並以原告違反被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規定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規定予以免職，並即刻生效云云。原告認被告前開指摘不實在，且被告片面終止契約不合法，遂於112年12月間分別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均調解不成立，原告無奈，只得依法起訴。
㈡、原告並無對下屬即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等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對原告所進行之系爭職場霸凌事件調查程序並不合法，另職醫亦未調查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不法侵害，然被告之職場身心不法侵害調查小組（下稱系爭調查小組），却以職醫已調查認定原告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之錯誤前提，及未依法定程序而為調查，因而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霸凌侵害行為云云，其調查結論自與事實不合且不可採，則被告進而以此為由據以解僱原告，自屬不合法。退言而言，縱認（假設語氣）原告有對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行為，因原告該行為持續時間短（約1至2個月），對被告企業亦未造成實際危險或損失，但被告未先對原告為警告、申誡、記過、扣發獎金、調職等懲戒處分，讓原告有改善機會，竟於112年9月14日告知原告霸凌成立之同日，即逕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並不符合懲戒相當原則，亦已違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被告對原告之解僱行為並非合法，自不生效力，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又因原告遭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何去職之意，且原告遭被告違法解雇後，隨即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要求與被告回復僱傭關係等，惟為被告所拒，已足認原告已依民法第235條規定，以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告，卻遭被告拒絕，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之規定，被告即應自原告提出時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且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自遭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報酬。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8萬元，及另併依勞工退休條例金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退休金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㈢、原告爰聲明請求：１、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２、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8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３、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最後1日前，提繳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自112年8月7日起，開始有被告之表演部員工，向被告通報、申訴原告有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戊○○等人，為職場不法侵害之情事，經被告公司職安管理室（下稱職安室）受理申訴後，與人資部召開調查處理委員會所下設之系爭調查小組調查相關事實，並與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面談，依合法之調查程序，於112年9月6日確認原告之行為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後被告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並依人資部及遊樂營業處即原告上級之提報，按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及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向原告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合法有效。且原告確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有不法侵害行為，包括: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對其無端加以大聲斥責辱駡；自112年7月1日起另創立新群組排除甲○○，故意聯合其他幹部疏遠甲○○，並刻意故意不安排甲○○工作，不讓其參與演出上秀及排演，只一再藉故要求甲○○練習當時並無要演出之偶裝，復在全部門員工中，僅要求甲○○撰寫工作日誌，暨要求甲○○之下屬不得聽甲女之指揮等行為（以下稱「對甲○○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以此等類似惡整之方式，長期加以孤立排擠甲○○，並剝奪其正常參與演出之工作權，致甲○○嚴重受辱及難堪，身心受有重大壓力。原告對其下屬即證人戊○○之不法侵害行為，則包括有:戊○○為新進員工，原告因對其沒有好印象，對其處處加以刁難，曾因戊○○看見煙火秀生出火苗積極救火，竟認其想要功高震主，而於112年7月2日深夜，傳送包括「別的部門都在傳你…功高震主」等內容之訊息予戊○○，讓其感受到沈重之精神壓力，其後並自同年7月間起，聯合新進之下屬員工即丙○○課長，駕空及排除戊○○原屬其職掌之表演企劃案，以此方式對戊○○加以貶抑並使其作白工，且謊稱戊○○霸凌下屬庚○○及與部內員工不合，並以不當理由欲開除戊○○（以下稱「對戊○○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已致其在任職期間備感精神上之壓迫與不安。原告之上開行為，均非屬管理部屬之正當行為，自係對下屬甲○○、戊○○之持續性侵害其等人格、名譽及健康權之職場霸凌行為，亦屬對其等之重大侮辱。
㈡、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任職近10年，應知悉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及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定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等規範内容及應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然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於本件事發前至少已有5次和原告討論其管理下屬不當、霸凌等問題，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却未置理，顯見如僅係一再促請原告改善，不能達到效果。又經系爭調查小組評估，如僅就原告之行為記過懲處，無法達到警惕原告之效果，且多數員工強烈表達撤換主管之要求，另原告除否認自己職場不法侵害他人之事，並強調自己為表演專業，不願在其他部門工作，無法接受調職處分等情。可見原告之上開行為及情形，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應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被告解僱原告，自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經被告合法終止而失效，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其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間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之中區行銷處表演部副協理，雙方約定原告之每月月薪80,000元；於112年原告任職期間，其直屬下屬包括有:１、表演部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其任職被告之期間，係自112年7月間起至113年2月份止），丙○○之直屬下屬，包括有表演部表演組代理組長（兼服裝組主任）丁○○（其於112年11月底自被告公司處優退）、己○○（係表演部管理組組長，其於112年8月間自被告處離職，嗣於同年12月間又回到被告處任職，改為任職於表演部企劃課內，嗣於113年7月間再自被告處離職），而丁○○直屬下屬，則包括有表演組領班甲○○（甲○○係自111年12月底任職表演部表演組員工，並於112年4月間升任為該表演組之領班）；２、表演部企劃課課長戊○○（其係自112年6月間開始任職於被告），戊○○之下屬則包括有庚○○（擔任領班）。
㈡、證人甲○○於112年7月29日參加被告在園區內之美國大西部遊行彩排時，右腳有拐到受傷，經就醫照X光後，醫師診斷為右腳踝韌帶拉傷，醫囑並記載宜休養3天，此亦有甲女受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1頁）。
㈢、被告係以原告職場不法侵害證人甲○○、戊○○2人為由，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24、25款之規定，並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之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將原告予以免職、解僱，被告並於同日發出:公司因原告違反上開規定將其解僱等內容之原證2公告（見本院卷一第251頁）。
㈣、原告遭被告解僱後，隨即於112年12月間向新竹縣政府申請調解，並於調解時主張遭被告非法解雇，要求對被告恢復僱傭關係，而遭被告所拒，此亦有新竹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9-250頁）。
四、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者，在於：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
１、按所謂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侵害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當之。應綜合判斷該行為態樣、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是以「職場霸凌」應可認為在工作環境中，個人或團體對於上司、同事或下屬，經常性及長期進行不合理的欺凌行為，包含言語、非言語、生理、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並侵害被霸凌者之人格、名譽及健康權者。而霸凌常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身體上的、心理上的、間接的方式。另一般大眾所認知之霸凌行為類型，大致上包括有：①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②關係霸凌：排擠孤立、操弄人際等；③語言霸凌：嘲笑污辱、出言恐嚇等…（參照台灣勞工季刊NO.61刊載之「我國企業與勞工因應職場霸凌的現況檢討及作法」一文，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第80號民事判決）。
２、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對甲○○為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乙節，已據其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甲○○部分）、相證5受害者為甲○○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6甲○○與丁○○之LINE對話截圖、相證7受害者為戊○○及甲○○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11被告對甲○○於112年9月6日之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被證14於12年8至9月甲○○出缺勤紀錄與排班表影本各一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47-153、191頁、卷二第83-94頁），經核上開通報及處置表、調查會議訪談紀錄表內，已載明及據甲○○陳述，原告在公開場所大聲責駡甲○○後，即刻意長時間不讓甲○○為舞台正式表演等工作，僅一再要求甲女練偶裝及書寫全部門其他員工均不需寫之工作日誌，另退出甲○○原有加入之幹部LIN工作群組後，建立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群組，以此方式孤立甲○○等情形，而相證6甲○○與其直屬主管丁○○之LINE對話，可看出甲○○向丁○○反應排班表上一直無其之排班工作內容，而丁○○則指示甲女練偶裝等情。
３、又證人甲○○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已具結後，詳細證稱提及: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之排練，伊看完彩妝排練後，對演員之表現很感動，乃說了一句英文THANK YOU之感謝語，當時因劇務組要先進行演員走退場位置之排練，伊乃讓演員先去退場位置排練，練完再回來檢討彩妝之排練，但原告誤以為伊向演員說解散，即當場大聲喝稱「叫甲○○給我過來」，並對伊大聲憤怒表示其都還未說話，伊憑什麼放大家走，且不聽伊解釋並氣到發抖，己○○怕原告會出手打伊，乃站在伊與原告中間隔開其2人；伊發生上開遭原告怒斥事件後係休喪假，喪假回來後自同年7月初起，即發生伊被要求每日要寫其他同部門員工無人需寫之工作日誌，且排班表上未排列伊工作，亦不讓伊繼續進行先前已持續在做之上台正式表演及排練、編舞等工作，僅一再要求其練習偶裝；伊認為上開情形，是因伊與原告發生上開112年6月28日之事後，原告刻意對付伊；原告亦於同年7月初即換了新的幹部LINE群組，且未將伊如舊的一樣予以加入；伊上開在公共場合遭原告大聲斥責後，當下係錯愕不知原因，喪假回來公司上班後，受到上開一連串不一樣之待遇及不公平之對待，約不止3個月心情係低潮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3-152頁），而證人己○○亦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於112年6月底某日在排練後，原告以咆哮方式，大聲表示「叫甲○○給我過來，你們憑什麼?我有說要解散?」，並對甲女大聲責駡稱「妳憑什麼解散?」，甲女當時很害怕一直在哭並要解釋，但原告很生氣並氣到發抖，伊怕原告會動手乃擋在其2人中間；後來原告自己即退原先幹部之LINE群組（按甲○○原有在該群組），並組另一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新群組，即表示想要冷凍甲○○，後續就是沒有排她工作，但要她寫工作日誌，以便對外顯示甲女沒有在認真工作；伊沒有被要求寫過工作日誌，被主管要求寫工作日誌係一種警告，之前伊部門也曾有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寫完大概即離職，在伊工作期間即2020年8月至2023年8月此期間，至少有2至3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不是因甲○○受有腳傷才不讓她工作，因她後來走路已無異狀，如仍有腳傷她自己會反應，當時甲○○之家人要來園區看她表演，但原告透過丙課長下指令不讓甲女上秀表演；表演部一年有4個檔期演出，第一季檔期係過年期間，第二季係4至6月份，第二季係暑假即6月底至9月初，第四季係萬聖節與聖誕節，萬聖節會有3個表演，聖誕節會有2個表演、112年的暑假檔期，並沒有偶裝之正式演出，偶裝的練習，係不定期都要練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2-215、218頁），且當時為甲○○直屬上司之證人丁○○，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到庭具結後證稱:伊自甲○○喪假回來112年7起，開始要求甲○○寫工作日誌；表演組（即甲○○所在之組）內，當時僅甲○○一人要寫工作日誌；係原告請伊轉述要求甲○○寫工作日誌；決定不讓甲○○上秀，要她繼續練偶裝，是原告與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共同之決定；甲○○於7、8月時，主要之工作即練偶裝；被證14之排班表係伊所製作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8-163、166頁），而證人即當時（現仍是）擔任被告人資部門主管之乙○○，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在112年間，己○○是第一位、第二位是甲○○…來投訴職場霸凌，中間還有陳○○、陳○○…我們在面談時，會注意到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如林○○，她提之事證伊覺得雖然有，但沒有到那麼嚴重，故最後我們主要都是針對甲○○及戊○○的部分作調查；甲○○…之申訴對象都是原告；表演部之舞者○○及○○（按此二人之直屬主管係表演部領班即甲○○），曾向伊表示丁○○告訴她們，上面交代不要聽甲○○的，如果妳們要聽，自己看著辦，伊曾問原告，丁○○上開所指之上面是誰，如非原告，原告可以告訴伊，伊會調查丁○○，但原告就此未回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5、228、230頁），另被告員工陳○○曾於112年8月14日，向甲○○陳稱:姐抱歉我一直忘記跟你說，其實是那天要下班時，他（按指證人丁○○）曾把我們叫到舞台上去 ，然後就說他（指丁○○）現在收到上面（按應係指原告）的通知，就是表演組的事情都要聽丙課（指丙○○）的，你說什麼我們都不能聽，如果你叫我們做什麼，然後我們去做了，後果自行負，就是等於你現在沒有權力叫我們做事情等語，此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13陳○○對甲○○之陳述錄音光碟及被證13-1錄音譯文各一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73、81頁）。
４、又查，甲○○縱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排練後，有對演員講出原告所稱之「GOOD JOB」該用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原告之書狀陳述），亦難憑此即認甲○○當時，有向演員表示解散、可以離開之意思，可見上開112年6月28日發生之事件，實係原告誤解甲○○並因此對其甚感不滿，乃當場在公開場合，對其大聲咆哮、責駡，再揆以上開被告提出之證物及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互核以觀，被告主張係原告於112年6月28日發生上開情事後，對甲○○感到不滿及懷有怨懟，為加以報復，乃利用及濫用其身為甲女該部門最高主管之地位及身份，指示甲○○之直屬主管不讓甲女從事其向來之工作，並要求其書寫其他員工不需進行之每日工作日誌之撰寫，且讓甲女不得再加入其新成立之幹部群組，並要甲女之下屬不得接受其之指揮，藉此等方式在工作場域中加以孤立、排擠甲○○，致其感到嚴重之受辱、難堪，人格權受到侵害等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主張:係因甲○○在112年6月28日時，擅自作主解散演員，其當天所為，主觀上係為確保排演秩序，糾正甲女之越權不當行為；伊不讓甲女加入幹部新群組，係因甲女先前在舊幹部群組中，布達事項錯誤，致外籍演員誤以為，伊禁止本國演員於下班時間時，與外籍演員以中文溝通及教其等中文，致外籍演員對伊生有誤會及不滿，伊為避免甲女此等錯誤布達情形再發生，始不讓其再為布達工作而未讓其加入新群組；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其擔任領班該主管之工作；要甲女當時持續練偶裝，係因甲女自身就偶裝練習不夠，未通過驗收，且因其擔任領班主管之身份，要負責教導後輩偶裝，原告始要求甲女要強化偶裝之練習，另因甲女於112年7月29日排演時右腳受傷，原告為保護甲女，避免其腳傷因上秀演出無法恢復及加劇，始暫時未安排其上秀為正式演出，待其腳傷於同年8月下旬間痊癒後，亦已安排其正式演出，絕無未安排其工作之情形，故原告上開所為及對甲女之工作要求，均為管理權之合法行使，並無被告所指非法及不當霸凌甲女等語，並舉證人丁○○及丙○○之證詞為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甲○○係於111年12月底開始任職於被告表演部表演組擔任演員，並於112年4月間被升任為表演組之領班而成為幹部，然自甲○○於111年12月底任職被告起，至112年6月底前，此段期間，包括甲女被升為領班擔任幹部之後，原告均未要求甲○○要寫工作日誌，此為原告所不否認。雖證人丁○○於上開期日證稱: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她當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8、160、164頁），惟查，倘是如此，則甲○○係自112年4間，即已被升為領班而擔任幹部，何以原告當時未開始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却要直至同年7月始要求?又查，甲○○所在之表演組，於112年7月間起，在原告仍任職期間，僅甲女一人被原告要求要寫工作日誌，亦為原告所不爭執。固然證人丁○○證稱表示:表演部之其他組人員，亦有每日需寫巡檢表、巡視表之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9頁），另證人丙○○雖亦證稱:新的經理上任之後，我們全部人都要寫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70頁），惟查，被告辯稱丁○○所稱之巡檢表，係被告之職業安全管理單位，要求表演部各組人員須每日填寫，以確保被告各場域設施之安全，其填寫人並非均係各組內幹部，一般組員亦需輪流負責填寫之情，已據證人己○○於上開期日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17頁），是證人丁○○所指之巡檢表及巡視表，係重在維護被告園區內安全所填寫之資料，核與員工用於報告其每日工作內容之工作日誌，已有所不同。又被告辯稱接替原告之壬姓經理，雖曾短期要求表演部內各組幹部，每週填寫工作日誌一次，然其目的在於讓其能快速了解部門內各組運作情形，之後已不再要求幹部書寫，此亦據證人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原告所不否認。況甲○○自112年7月份起，已經原告要求其主要工作在練習偶裝，此業如前述，則甲女於該期間主要之工作既屬單一而非繁雜，又何以需每日書寫工作日誌，以便讓其上司能了解其具體工作內容?且甲女於此種工作情狀下，要求其每日須書寫工作日誌，又何以可達到訓練其當幹部之目的?均顯有疑義。再參以證人己○○上開所證述，其部門內員工，遭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乃係對該員工工作表現上不佳之警告及懲罰，並以此對外昭顯該員工未認真工作等情，是原告陳稱要求甲○○寫工作日誌，僅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已難以採認，被告主張原告係因認甲○○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違逆他，心生不滿藉機要報復、懲罰甲女而為乙節，即非無憑，證人丁○○證稱:原告要求甲○○每日寫工作日誌，目的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尚難以採認。
⑵、又查，證人己○○已證稱演員就偶裝之練習，係不定期（按指平常）即要練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核與證人甲○○證稱:練偶裝係必須練的，但日常秀能否上（即上場正式演出）與練習偶裝是二件事，日常秀之表演時間並不會卡到練習偶裝之時間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7頁），已大致相符。參以被告於112年暑假之檔期，即該年6月底至9月初之該段期間，並無進行偶裝之對外演出，亦據證人己○○證述如前（見本院卷二第218頁），可見被告之表演部在112年9月初之前，就其演員偶裝練習之安排，應係要求演員平日在正常秀場演出時間之外，自行利用時間加以練習，並無特別規劃集中在某一段期間內，完全排除、推掉秀場之正式 演出及排練，而空出時間進行持續不間斷偶裝練習之計畫及必要。又查，甲○○於到職後已練過偶裝並曾為偶裝之正式演出，此為原告所不否認，況依證人丙○○之證述，甲○○就偶裝之演出，其個人肢體部分並無問題，僅是在情感之投射力及與另一名搭配舞者間之默契需加強（見本院卷二第167-168頁），可見甲○○就偶裝表演已有一定之基礎，僅係某部分需再加強。本院審酌甲○○既應徵擔任被告之演員，能獲安排持續及正常參與公司秀場之演出，乃係其身為演員之工作及價值所在，此情亦應為原告所認知，則在該段期間，既然並無偶裝之對外演出，即無急迫需要甲○○，在該段期間之長時間內，特別排除其他之工作，持續性一直練習偶裝之必要性，原告却在甲○○多次請求要如往常一般，參與正式之秀場演出，並表示會利用時間練習偶裝時，加以斷然拒絕，不讓其參加該等正式之演出，並強硬、持續性地，要求甲○○只能一再反覆性地投入偶裝之練習，致剝奪甲○○在觀眾前演出之機會，則被告辯稱原告此舉已有濫用其主管權力對甲○○施加不公平之處罰，致甲女受到孤立及感到難堪，亦非無據，原告以證人丁○○及丙○○到庭所證述，因甲○○一直未練好偶裝，驗收未通過，始要求其持續練好偶裝，並非故意不讓其參加演出云云，亦屬牽強之詞而不可採。另甲○○固於112年7月29日參加遊行排演時，受有右腳踝韌帶拉傷之傷害，惟醫囑僅記載其宜休養3天，已如前述，且證人甲○○當時亦認其腳傷並無大礙，於休息數天後已可正常參與演出，乃向直屬主管丁○○表達希望能讓其參與秀場演出，然仍遭原告以甲女腳受傷為保護其身體為由，繼續不讓其參與對外演出，且仍一再要求其練偶裝等情，亦據證人甲○○及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48-149、214頁）。原告固以證人丙○○課長，所證稱其當時於112年8月中旬檢查甲○○之右腳，仍患有髮絲性骨折，為避免甲女此時冒然參與演出腳會再受傷，始不讓甲女於112年8月下旬腳傷痊癒前，參與對外秀場演出，及證人丁○○證述，當時因擔心甲女腳傷未好，始未安排其對外演出等情（見本院院二第162、169-170頁），暨提出之原證11關於線性骨折之醫院說明文章影本一份（見本院卷二第289-292頁），作為其並非濫用權力故意不讓甲○○表演之佐證。惟查，倘原告及證人丙○○課長，於112年8月中旬當時，確因認甲○○右腳傷仍未痊癒，經評估其此時仍不適合從事對外表演之工作，以免加劇其腳傷，則其練偶裝時，亦需頻繁使用到腳部，同樣可能會加劇其右腳之傷勢，然何以原告此時，却執意要求甲○○需持續不斷、長時間練習偶裝，而不擔心其右腳之傷勢?亦與常情相違。是證人丙○○及丁○○所證述，原告係因甲○○腳傷未痊癒，擔心其冒然參加對外演出，傷勢會加劇，為保護甲女，始於當時未讓甲女參加演出乙節，即難以採信，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以憑採，被告主張原告當時係利用其為主管之權勢及機會，刻意不讓甲女參加表演而孤立甲女乙節，亦屬有據。
⑶、另查，原告在幹部群組內，係宣導表示禁止上班時間本國演員教外國演員講中文，此有相證6左上之LINE群組原告之發言內容截圖影本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而依證人甲○○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53頁），應係其誤會原告上開要求宣導之內容，誤以為原告係一律禁止本國演員在上、下班時間，與外國演員中文交談，及教其等中文，於向外國演員宣導後，致外國演員對原告有所不滿及誤會，經原告得知後，認為係甲○○宣導錯誤，且故意在部門中破壞和諧，因此另設新幹部群組而不讓甲○○加入之情，亦有相證6右上之LINE群組對話，原告表示:「明天請問所有同仁，是誰跟演員說，我說不准說中文…這造成演員和我之間的誤會，請查明後回報、是誰傳話傳成這樣，不准說中文、到底是誰一直從中破壞部門和諧，請各幹部查明」之對話截圖內容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1頁）。本院認為甲○○，固然有誤會原告在群組中之意思，致其於宣導布達時有誤，造成外籍演員對原告之誤會及不滿，然並未能證明甲○○有故意藉此，欲從中破壞部門和諧之意圖存在，則身為甲女主管之原告，倘係正常行使其管理權，本應告知甲女，其有錯誤傳達訊息之情形，並要求其改正，之後不得再誤傳訊息，而非肆意無端指控甲女「故意一直破壞部門和諧」，並因而逕行將身為幹部之甲女，排除在幹部群組之外，致其受到孤立。又原告主張:甲女閱讀幹部群組內容後，有多次布達錯誤情形，造成部門紛擾及誤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則原告主張:其係因甲○○多次錯誤傳達訊息，認甲女布達能力不佳，決定不讓甲女繼續做布達工作，故另行創設幹部群組交辦布達工作，此為原告合理之工作安排，並非故意在孤立甲女云云，實難以採信。
６、從而，可知原告於甲○○布達錯誤時，無端認為其在破壞部門和諧，實已對甲○○心生不滿，嗣於112年6月28日，又發生原告誤以為甲○○要解散排演人員，有違逆原告之舉，當場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責駡甲○○之事件，加深原告對甲女之不滿及厭惡，自此之後迄至同年約八月底時，原告濫用及藉由其身為部門最高主管，對甲女有職務上管理、指揮監督之權力及地位，恣意將其排除在幹部群組，並刻意長時間不讓甲女參與其向來之對外演出工作，復於部門內，僅要求甲女一人書寫，具有警告等意味之工作日誌，復要求甲女之下屬，在工作上不得接受其之指揮等，以上開方式長期間加以孤立甲女，令其持續地感到難堪及受辱，並影響其工作權，實已超過一般可容許之範圍，並侵害到甲女之人格法益，則被告主張原告所為，已該當對其該名下屬同仁職場上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即屬可採，原告陳稱其所為均屬管理權行使之合理範圍，甲○○亦無權利受損，不對其成立職場侵害行為云云，則難以採認。
７、至就被告主張，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系爭霸凌行為部分，主要係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戊○○部分）、相證7受害者為戊○○等人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8戊○○向職安室提供表演部霸凌事件說明影本、相證13於112年9月6日被告對戊○○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各一份在案（見本院卷一第135-136、153-185、195頁），並舉證人戊○○、己○○等之證詞為證，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綜觀證人戊○○於本院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證述之內容，其主要係證稱提到:自從證人丙○○，於112年7月起任職擔任被告之管理製作課課長，而與伊須共同進行萬聖節遊行演出活動之籌辦等事務後，丙○○即不願提供及告知其已進行之工作進度及相關資料予伊，對伊之連絡均消極以對，且經伊將相關伊已完成之進度事項向原告報告時，原告又要伊去問丙○○及找丙○○協調，待伊去找丙○○討論及協調時，丙○○均不太置理，再叫伊去問原告及向原告確認，之後伊始發現丙○○已製作完成遊行企劃案資料，並業經原告所認可採行，而完全將伊蒙在鼓裡，致其所做之企劃案做白工，係遭原告及丙○○聯手架空職務；原告於伊初任職不久，即無端於深夜，傳訊息予伊指稱伊功高震主等語，造成其重大之精神壓力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5、126、128-129、131-132頁），而證人己○○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提到:園區曾發生火災，戊○○及原告當時均在場要滅火，因戊○○有拿滅火器將火滅掉，後來原告即發要「原告小心一點」、「別的部門都在傳你要把我幹要、功高震主」之訊息給戊○○，後來戊○○即幾乎遭原告冷凍，原告都將事情交給丙課長做，原告與丙課長也都不與戊○○溝通；後來戊○○與丙課長為萬聖節三檔秀之事，在群組中發生激烈之對話及爭執，但看得出來原告係偏袒丙課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5-216頁）。
⑵、惟查，證人戊○○於上開期日，亦已證稱提及:其與丙○○在工作上要互相配合；係伊就表演之企劃內容先規劃完成後，後續再由丙○○執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而原告本人則曾到庭陳稱:當時伊有告知戊○○，作萬聖節遊行演出之企劃，須先與外籍演員討論，知道外籍演員之特性（質），寫出之內容才可執行，但戊○○並未去找外籍演員討論，致其寫出之企劃較難以執行，且因渠等9月即要開始彩排，戊○○所進行企劃之速度已來不及，後來伊才會進行協調，並指示由具有經營劇團經驗之丙○○，擔任此案之專案經理（即PM），並要求不分原先之職掌為何，要全力配合丙○○，戊○○當時亦有表示其收到該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4-135頁），此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8，原告於112年7月下旬在工作群組，下達表示:「萬聖節將至，避免多頭馬車，部門統一窗口（按即專案經理）為丙課長，大家全力配合…」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5頁）。且查，證人丙○○亦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稱提及:當時因萬聖節檔期即將正式演出，剩不到一個月時間準備，原告擔心萬聖節來不及準備，因知悉伊到職前有表演企劃與經營劇團經驗，遂委派伊作為萬聖節企劃專案經理，負責統籌規劃萬聖節企劃相關事宜，且亦經證人戊○○等人所確認；伊當時工作繁忙分身乏術，但仍有盡力提供戊○○工作所需資料，並將部分資料放置於公司U槽供戊○○撰寫企劃使用；原告在知悉兩位課長因工作分配問題出現矛盾、衝突後，已積極協調兩人多次，最後並指定伊擔任專案經理，期使萬聖節專案如期推展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36-141頁），並有原告所提原證5，即在前述原告指示由丙○○擔任專案經理前，戊○○與丙○○2人間，為萬聖節演出事宜而發生爭執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5-430頁），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到庭之主張並非子虛。且本院審酌因當時萬聖節檔期已近，而表演企劃之內容，又需與演員特質配合，始能順利演出及執行，而當時又係由證人丙○○課長負責管理演員，則原告當時要求戊○○於進行企劃時，需與負責演員管理等之丙○○討論及溝通，其後因見其2人溝通、討論不良，迫於時程，遂打破原先2位課長之職掌規劃，決定由丙○○主要負責該演出專案，並要求其他課長包括戊○○等人，須全力配合丙○○之情，亦屬其管理權之行使範圍，難認其有聯合丙○○故意架空戊○○職掌，並讓其作白工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舉證人戊○○、己○○此部分之相關證述，尚難以遽以採認。
⑶、又查，於112年6月28日進行表演彩排時，發生戊○○之直屬下屬庚○○，因欲向原告報告事項，乃未向戊○○報告而暫時直接離開彩排現場，經戊○○發現庚○○不在現場，且不知其何原因離開，因當時現場音樂聲吵雜，戊○○乃大聲呼叫「庚○○你在做什麼」，要庚○○趕快回到排演位置，原告當時因認庚○○正在與其講話，戊○○却大喊要庚○○過來，係不尊重原告，故當場就此事加以指責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證人戊○○於事發後，亦於當天向原告表示道歉，並向原告說明當時會大喊庚○○之原因等情，亦據證人戊○○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又證人丙○○證稱:伊知道庚○○與戊○○相處狀況非常差，伊不只一次看過戊○○對庚○○冷言冷語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1頁），參以庚○○亦曾於112年9月1日，向被告通報，伊於同年6月28日如上所述進行表演彩排時，遭戊○○咆哮嘶吼，全部門員工及主管都有看見及聽見，戊○○平常指派伊工作時，會使用羞辱的語氣方式對待伊…，而向被告投訴其遭到戊○○之職場不法侵害，此有原證6被告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31-432頁）。固然依證人即被告之人資主管乙○○，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其表示經公司進行調查後，認為庚○○所指訴，遭戊○○職場不法侵害並不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7-228頁），然仍可看出身為主管之戊○○，與其直接下屬之庚○○間，在相處上係存有一些問題。再參以原告在庭陳稱:伊曾於112年7月1日，經一位擔任幹部之主管表示，戊○○在辦公室對庚○○言詞嚴厲，且曾在辦公室對庚○○拍桌子（見本院卷二第133頁），則不論上情是否屬實，本院考量原告身為部門主管，其為維持部門之和偕，見戊○○剛到職不久，與其下屬庚○○之間，在相處上發生有問題，因而希望戊○○應注意與同仁之相處及講話之用語，且做事應和緩些不要急等情，乃傳送原證7之訊息內容予戊○○（見本院卷一第433頁），加以提醒戊○○，經核尚難謂有何不當。固然原告在該訊息中，所一併提到戊○○「有想要功高震主的氣焰」之用詞，確有所不適，然尚亦不能以原告此一時性，與訊息全文意旨尚無直接關係之用語，即片面解讀認定原告當時，已對戊○○懷有敵意，並故意藉該等用詞，對戊○○施予精神壓力之霸凌行為。
⑷、是以依上開所述及被告所舉之事證，尚難認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以訊息為故意施加精神壓力、刻意聯合他人架空戊○○之執掌業務及隱瞞企劃案編輯進度等，屬冷暴力性質，並對戊○○含有敵視、討厭意圖，且持續性侵害其人格、名譽、工作權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行為，故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亦有對其下屬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云云，尚難以採認。
８、就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是否於法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雇無效部分:
⑴、按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已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亦有同於上開工作規則之規定。再員工凡違反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者，依下列四種懲處之：大過、小過、警告、申誡。一、記大過…（五）品行不端或行為粗暴者。（二十五）對同事惡意言語攻擊或誣陷、製造事端者或挑撥離間，蠱惑人心，破壞公司團結，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款、第25款亦有規定（見本院卷一第220-221頁）。又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有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可供參考）。
⑵、查被告公司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即被證22，下稱系爭預防計畫，見本院卷二第317-321頁），及經被告公司遊樂園總經理葉忠岳（即原告直屬上司）簽署之「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職場暴力　零容忍」之政策宣示（即被證23，下稱系爭聲明，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原身為被告公司一員，本均應遵守之。而系爭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之「規劃與說明」，已明載：「本公司訂定政策聲明絕不容忍任何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18頁），而系爭聲明中，亦可見被告公司宣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本公司之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則就上開被告公司職場霸凌零容忍政策宣示，此等被告公司之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已任職近10年，應已知悉上開規範内容，並有遵守之義務，亦應以身作則。然原告却於在職期間，對下屬甲○○，持續施加讓其感受到孤立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致其感到受辱及難堪，人格法益受損，已如前述，原告此等行為，揆以上開之規定，即該當對共同工作員工之重大侮辱行為，亦有違被告公司上開之工作規則、規章及勞動契約之情，應堪以認定。
⑶、原告固主張:其縱成立霸凌行為，因持續時間短，未對被告造成實際損害，且被告於解僱前，未先對原告記予警告、申誡、記過等懲戒處分，給予原告改善機會，即逕行解僱原告，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解僱無效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負責之表演部，於本件事發原告離職前1年期間內，所離職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問卷上，書寫因「管理因素」為離職原因之一之比率，顯高於被告公司之其他部門，其中並有寫到:「主管認為只要有意見就是不配合、從不願意真正理解員工，對於員工專業技能，主管未給予尊重、即使是對的也不予理會」（見被證3第1頁，即本院卷一第283頁）、「感覺沒有想接受員工問題」（見被證3第7頁，即本院卷一第289頁）、「主管管理方式有問題，1.一直罵髒話、2.愛抱怨、3.主管沒能力又愛指使、4.推卸責任，只聽兩位組長的話」（見被證3第9頁，即本院卷一第291頁）、「建議公司可以有一個審查制度，可以審視主管或幹部是否能持續勝任管理職位，而不是讓一些沒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職，持續管理專業人員。…希望幹部能做好情緒管理，不要這麼情緒化，且希望他們能尊重專業」（見被證3第10頁，即本院卷一第292頁）、「…頭就是最大的問題…」（見被證3第12頁，即本院卷一第294頁），此有被告所提被證3，即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表演部離職員工所寫之離職問卷、被證4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被告各部門離職統計資料、被證10被告製作被證4統計資料，所使用飛騰系統之使用示意圖影本各一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83-296頁、卷二第59-72頁），且經核上開離職員工反應之「主管管理」之問題，亦有明確載明，所指涉之對象係原告者。又查，被告之表演部曾於111年間，因發生同時有好幾位員工離職，其中一位在接受人資部門人員離職面談時，哭訴了2個多小時，哭訴之其中1點，係指涉主管即原告曾對其為工作上不合理對待之霸凌等行為，被告人資主管乙○○曾於當時，就上開公司員工離職反應事項及質疑主管等情形，約原告來洽談了解及說明，但原告當時一律表示係離職員工自己之問題，否認其自身有任何管理疏失及問題，且於發生本件事件之前，在表演部員工，有人向人資部門，反應原告管理部屬有不當或疏失行為時，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亦至少先後曾向原告提醒，或要求其改善有5次以上，然原告均一概主張伊沒有問題，甚至向其底下組長，表示人資部門對他很有意見等情，亦據證人即被告人資主管乙○○，到庭具結後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23、225頁），且有被告所提證人乙○○與原告間之相證1LINE對話內容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17-129頁），互核係屬大致相合，是上情堪信為實。準此，堪認在本件事件發生之前，就原告在管理權之行使，多次遭部屬反應、投訴有所不當，甚至遭投訴曾對員工霸凌時，被告之人資部門已多次向原告反應，並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均始終堅稱自己無問題，純係投訴者之不實指摘，斷然拒絕為任何之檢視及修正。且於本件發生員工申訴後，經被告人資部門於112年8月28日約談原告時，原告仍係否認其對甲○○有任何管理不當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22頁）。是從原告過往之上開情形，被告主張原告並無改善之想法及意願，即非無憑。
⑷、是以，本院審酌原告身居被告表演部之最高主管，其管理權之行使合法與否，對整個表演部之影響甚大，其本應注意應合理合法、謹慎為之，然其却因對下屬即基層主管甲○○之誤解，進而對其心生不滿及厭懟，之後並不當利用其管理權限，刻意對甲女為孤立、排擠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此除致甲女心理受傷外，亦造成部門職場工作環境之惡化，對被告公司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參以難認原告有改善自己不當行為之想法及意願，亦如前述，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對甲女之職場侵害行為，已致兩造間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以繼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其違反被告之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情節確屬重大，是被告以此為由解雇原告，與原告之該行為間係屬相當，亦無違反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女為職場不法之侵害，對甲女構成重大之侮辱行為，且違反勞動契約及被告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法應屬有據，原告主張其未對甲○○為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解僱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不生效力乙節，並不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依上所述，被告對原告於112年9月14日之解僱行為，已合法生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再存在，則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即均無理由，均應予以判決駁回。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之解僱行為尚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按月繼續給付其如上開所述之工資及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而均應予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周濬緯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李佳玲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告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豐如  

訴訟代理人  邱群傑律師

複 代 理人  江愷元律師

訴訟代理人  胡正梅  

            張琴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

    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

    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仍

    屬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契約法律關係是否存

    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則原告主觀上自認為其在法律上之

    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不安狀態

    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乃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

    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存在，即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中區

    行銷處娛樂表演部（下稱表演部）副協理，約定月薪新臺幣

    （下同）80,000元。112年9月14日原告突接獲被告公司人資

    主管即證人乙○○通知，以「職場霸凌委員會認定成案，並決

    定予以免職處分」為由，告知原告自即日起遭解職。同日被

    告更公告「經專業職醫判定確認為職場不法侵害，同時經召

    開職場霸凌調查委員會投票確認定案」，並以原告違反被告

    公司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第24

    款、第25款規定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

    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規定予以免職，並即刻生效云云

    。原告認被告前開指摘不實在，且被告片面終止契約不合法

    ，遂於112年12月間分別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確

    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均調解不成立，原告無奈，只得

    依法起訴。

㈡、原告並無對下屬即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等不法侵害

    行為，且被告對原告所進行之系爭職場霸凌事件調查程序並

    不合法，另職醫亦未調查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不法

    侵害，然被告之職場身心不法侵害調查小組（下稱系爭調查

    小組），却以職醫已調查認定原告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之錯

    誤前提，及未依法定程序而為調查，因而認定原告有對上開

    證人為職場霸凌侵害行為云云，其調查結論自與事實不合且

    不可採，則被告進而以此為由據以解僱原告，自屬不合法。

    退言而言，縱認（假設語氣）原告有對證人甲○○、戊○○為職

    場霸凌行為，因原告該行為持續時間短（約1至2個月），對

    被告企業亦未造成實際危險或損失，但被告未先對原告為警

    告、申誡、記過、扣發獎金、調職等懲戒處分，讓原告有改

    善機會，竟於112年9月14日告知原告霸凌成立之同日，即逕

    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並不符合懲戒相當原則，亦已違

    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被告對原告之解僱行為並非合法，

    自不生效力，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又因原告

    遭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何去職之意，且

    原告遭被告違法解雇後，隨即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

    ，要求與被告回復僱傭關係等，惟為被告所拒，已足認原告

    已依民法第235條規定，以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告，卻遭

    被告拒絕，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之規定，被告即應

    自原告提出時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且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

    務，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自遭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起至復

    職日止之薪資報酬。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

    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8萬元，及

    另併依勞工退休條例金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暨「勞工

    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

    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退休金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㈢、原告爰聲明請求：１、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２、被告

    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

    付原告8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３、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

    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最後1日前，提繳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自112年8月7日起，開始有被告之表演部員工，向被告通報、

    申訴原告有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戊○○等人，為職場不法侵

    害之情事，經被告公司職安管理室（下稱職安室）受理申訴

    後，與人資部召開調查處理委員會所下設之系爭調查小組調

    查相關事實，並與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面談，依合法之調查程

    序，於112年9月6日確認原告之行為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後

    被告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並依人資部及遊樂營業處即原告

    上級之提報，按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

    為第2項、第4項）及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規定

    ，於112年9月14日向原告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

    合法有效。且原告確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有不法侵害行為，

    包括: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對其無端加以大聲斥責

    辱駡；自112年7月1日起另創立新群組排除甲○○，故意聯合

    其他幹部疏遠甲○○，並刻意故意不安排甲○○工作，不讓其參

    與演出上秀及排演，只一再藉故要求甲○○練習當時並無要演

    出之偶裝，復在全部門員工中，僅要求甲○○撰寫工作日誌，

    暨要求甲○○之下屬不得聽甲女之指揮等行為（以下稱「對甲

    ○○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以此等類似惡整之方式，

    長期加以孤立排擠甲○○，並剝奪其正常參與演出之工作權，

    致甲○○嚴重受辱及難堪，身心受有重大壓力。原告對其下屬

    即證人戊○○之不法侵害行為，則包括有:戊○○為新進員工，

    原告因對其沒有好印象，對其處處加以刁難，曾因戊○○看見

    煙火秀生出火苗積極救火，竟認其想要功高震主，而於112

    年7月2日深夜，傳送包括「別的部門都在傳你…功高震主」

    等內容之訊息予戊○○，讓其感受到沈重之精神壓力，其後並

    自同年7月間起，聯合新進之下屬員工即丙○○課長，駕空及

    排除戊○○原屬其職掌之表演企劃案，以此方式對戊○○加以貶

    抑並使其作白工，且謊稱戊○○霸凌下屬庚○○及與部內員工不

    合，並以不當理由欲開除戊○○（以下稱「對戊○○之系爭職場

    不法侵害行為」），已致其在任職期間備感精神上之壓迫與

    不安。原告之上開行為，均非屬管理部屬之正當行為，自係

    對下屬甲○○、戊○○之持續性侵害其等人格、名譽及健康權之

    職場霸凌行為，亦屬對其等之重大侮辱。

㈡、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任職近10年，應知悉被告之工作規則

    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及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2項所定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等規範内容及應

    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然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

    於本件事發前至少已有5次和原告討論其管理下屬不當、霸

    凌等問題，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却未置理，顯見如僅係一再

    促請原告改善，不能達到效果。又經系爭調查小組評估，如

    僅就原告之行為記過懲處，無法達到警惕原告之效果，且多

    數員工強烈表達撤換主管之要求，另原告除否認自己職場不

    法侵害他人之事，並強調自己為表演專業，不願在其他部門

    工作，無法接受調職處分等情。可見原告之上開行為及情形

    ，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客觀上已難期

    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

    ，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

    ，符合比例原則，應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被告解僱

    原告，自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經被告合法終

    止而失效，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

    繼續給付其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應

    無理由等語，並聲明: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間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之中區行銷處

    表演部副協理，雙方約定原告之每月月薪80,000元；於112

    年原告任職期間，其直屬下屬包括有:１、表演部管理製作課

    課長丙○○（其任職被告之期間，係自112年7月間起至113年2

    月份止），丙○○之直屬下屬，包括有表演部表演組代理組長

    （兼服裝組主任）丁○○（其於112年11月底自被告公司處優

    退）、己○○（係表演部管理組組長，其於112年8月間自被告

    處離職，嗣於同年12月間又回到被告處任職，改為任職於表

    演部企劃課內，嗣於113年7月間再自被告處離職），而丁○○

    直屬下屬，則包括有表演組領班甲○○（甲○○係自111年12月

    底任職表演部表演組員工，並於112年4月間升任為該表演組

    之領班）；２、表演部企劃課課長戊○○（其係自112年6月間

    開始任職於被告），戊○○之下屬則包括有庚○○（擔任領班）

    。

㈡、證人甲○○於112年7月29日參加被告在園區內之美國大西部遊

    行彩排時，右腳有拐到受傷，經就醫照X光後，醫師診斷為

    右腳踝韌帶拉傷，醫囑並記載宜休養3天，此亦有甲女受傷

    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1頁）。

㈢、被告係以原告職場不法侵害證人甲○○、戊○○2人為由，主張原

    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24、25款之規定，並依工

    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

    之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將原告予以免職、解僱，被告並於

    同日發出:公司因原告違反上開規定將其解僱等內容之原證2

    公告（見本院卷一第251頁）。

㈣、原告遭被告解僱後，隨即於112年12月間向新竹縣政府申請調

    解，並於調解時主張遭被告非法解雇，要求對被告恢復僱傭

    關係，而遭被告所拒，此亦有新竹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9-250頁）。

四、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者，在於：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

    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

    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

    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

    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㈡、原告請求確認兩

    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

    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

    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是否有理由？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

    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

    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

    ，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

    效?

１、按所謂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

    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

    侵害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

    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當之。應綜合

    判斷該行為態樣、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

    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是以「職場

    霸凌」應可認為在工作環境中，個人或團體對於上司、同事

    或下屬，經常性及長期進行不合理的欺凌行為，包含言語、

    非言語、生理、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

    、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沉

    重的身心壓力，並侵害被霸凌者之人格、名譽及健康權者。

    而霸凌常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身體上的、心理上的、間接

    的方式。另一般大眾所認知之霸凌行為類型，大致上包括有

    ：①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②關係霸凌：排擠孤立

    、操弄人際等；③語言霸凌：嘲笑污辱、出言恐嚇等…（參照

    台灣勞工季刊NO.61刊載之「我國企業與勞工因應職場霸凌

    的現況檢討及作法」一文，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

    第80號民事判決）。

２、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對甲○○為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

    為乙節，已據其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

    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甲○○部分）、相證5受害者為甲○○

    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6甲○○與丁○○之LINE對

    話截圖、相證7受害者為戊○○及甲○○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

    及處置表、相證11被告對甲○○於112年9月6日之調查會議訪

    談紀錄影本、被證14於12年8至9月甲○○出缺勤紀錄與排班表

    影本各一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47-153、191頁、卷二

    第83-94頁），經核上開通報及處置表、調查會議訪談紀錄

    表內，已載明及據甲○○陳述，原告在公開場所大聲責駡甲○○

    後，即刻意長時間不讓甲○○為舞台正式表演等工作，僅一再

    要求甲女練偶裝及書寫全部門其他員工均不需寫之工作日誌

    ，另退出甲○○原有加入之幹部LIN工作群組後，建立新群組

    且不讓甲○○加入該群組，以此方式孤立甲○○等情形，而相證

    6甲○○與其直屬主管丁○○之LINE對話，可看出甲○○向丁○○反

    應排班表上一直無其之排班工作內容，而丁○○則指示甲女練

    偶裝等情。

３、又證人甲○○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已具結後，詳細

    證稱提及: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之排練，伊看完彩妝排

    練後，對演員之表現很感動，乃說了一句英文THANK YOU之

    感謝語，當時因劇務組要先進行演員走退場位置之排練，伊

    乃讓演員先去退場位置排練，練完再回來檢討彩妝之排練，

    但原告誤以為伊向演員說解散，即當場大聲喝稱「叫甲○○給

    我過來」，並對伊大聲憤怒表示其都還未說話，伊憑什麼放

    大家走，且不聽伊解釋並氣到發抖，己○○怕原告會出手打伊

    ，乃站在伊與原告中間隔開其2人；伊發生上開遭原告怒斥

    事件後係休喪假，喪假回來後自同年7月初起，即發生伊被

    要求每日要寫其他同部門員工無人需寫之工作日誌，且排班

    表上未排列伊工作，亦不讓伊繼續進行先前已持續在做之上

    台正式表演及排練、編舞等工作，僅一再要求其練習偶裝；

    伊認為上開情形，是因伊與原告發生上開112年6月28日之事

    後，原告刻意對付伊；原告亦於同年7月初即換了新的幹部L

    INE群組，且未將伊如舊的一樣予以加入；伊上開在公共場

    合遭原告大聲斥責後，當下係錯愕不知原因，喪假回來公司

    上班後，受到上開一連串不一樣之待遇及不公平之對待，約

    不止3個月心情係低潮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3-152頁），而

    證人己○○亦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於11

    2年6月底某日在排練後，原告以咆哮方式，大聲表示「叫甲

    ○○給我過來，你們憑什麼?我有說要解散?」，並對甲女大聲

    責駡稱「妳憑什麼解散?」，甲女當時很害怕一直在哭並要

    解釋，但原告很生氣並氣到發抖，伊怕原告會動手乃擋在其

    2人中間；後來原告自己即退原先幹部之LINE群組（按甲○○

    原有在該群組），並組另一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新群

    組，即表示想要冷凍甲○○，後續就是沒有排她工作，但要她

    寫工作日誌，以便對外顯示甲女沒有在認真工作；伊沒有被

    要求寫過工作日誌，被主管要求寫工作日誌係一種警告，之

    前伊部門也曾有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寫完大概即離職

    ，在伊工作期間即2020年8月至2023年8月此期間，至少有2

    至3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不是因甲○○受有腳傷才不讓

    她工作，因她後來走路已無異狀，如仍有腳傷她自己會反應

    ，當時甲○○之家人要來園區看她表演，但原告透過丙課長下

    指令不讓甲女上秀表演；表演部一年有4個檔期演出，第一

    季檔期係過年期間，第二季係4至6月份，第二季係暑假即6

    月底至9月初，第四季係萬聖節與聖誕節，萬聖節會有3個表

    演，聖誕節會有2個表演、112年的暑假檔期，並沒有偶裝之

    正式演出，偶裝的練習，係不定期都要練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212-215、218頁），且當時為甲○○直屬上司之證人丁○○

    ，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到庭具結後證稱:伊自

    甲○○喪假回來112年7起，開始要求甲○○寫工作日誌；表演組

    （即甲○○所在之組）內，當時僅甲○○一人要寫工作日誌；係

    原告請伊轉述要求甲○○寫工作日誌；決定不讓甲○○上秀，要

    她繼續練偶裝，是原告與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共同之決定；

    甲○○於7、8月時，主要之工作即練偶裝；被證14之排班表係

    伊所製作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8-163、166頁），而證人即

    當時（現仍是）擔任被告人資部門主管之乙○○，則於114年1

    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在112年間，己○○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甲○○…來投訴職場霸凌，中間還有陳○○、陳○○…我

    們在面談時，會注意到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如林○○，她提之

    事證伊覺得雖然有，但沒有到那麼嚴重，故最後我們主要都

    是針對甲○○及戊○○的部分作調查；甲○○…之申訴對象都是原

    告；表演部之舞者○○及○○（按此二人之直屬主管係表演部領

    班即甲○○），曾向伊表示丁○○告訴她們，上面交代不要聽甲

    ○○的，如果妳們要聽，自己看著辦，伊曾問原告，丁○○上開

    所指之上面是誰，如非原告，原告可以告訴伊，伊會調查丁

    ○○，但原告就此未回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5、228、230

    頁），另被告員工陳○○曾於112年8月14日，向甲○○陳稱:姐

    抱歉我一直忘記跟你說，其實是那天要下班時，他（按指證

    人丁○○）曾把我們叫到舞台上去 ，然後就說他（指丁○○）

    現在收到上面（按應係指原告）的通知，就是表演組的事情

    都要聽丙課（指丙○○）的，你說什麼我們都不能聽，如果你

    叫我們做什麼，然後我們去做了，後果自行負，就是等於你

    現在沒有權力叫我們做事情等語，此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13

    陳○○對甲○○之陳述錄音光碟及被證13-1錄音譯文各一份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二第73、81頁）。

４、又查，甲○○縱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排練後，有對演員講

    出原告所稱之「GOOD JOB」該用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原告

    之書狀陳述），亦難憑此即認甲○○當時，有向演員表示解散

    、可以離開之意思，可見上開112年6月28日發生之事件，實

    係原告誤解甲○○並因此對其甚感不滿，乃當場在公開場合，

    對其大聲咆哮、責駡，再揆以上開被告提出之證物及上開證

    人之證述內容互核以觀，被告主張係原告於112年6月28日發

    生上開情事後，對甲○○感到不滿及懷有怨懟，為加以報復，

    乃利用及濫用其身為甲女該部門最高主管之地位及身份，指

    示甲○○之直屬主管不讓甲女從事其向來之工作，並要求其書

    寫其他員工不需進行之每日工作日誌之撰寫，且讓甲女不得

    再加入其新成立之幹部群組，並要甲女之下屬不得接受其之

    指揮，藉此等方式在工作場域中加以孤立、排擠甲○○，致其

    感到嚴重之受辱、難堪，人格權受到侵害等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主張:係因甲○○在112年6月28日時，擅自作主解散演員

    ，其當天所為，主觀上係為確保排演秩序，糾正甲女之越權

    不當行為；伊不讓甲女加入幹部新群組，係因甲女先前在舊

    幹部群組中，布達事項錯誤，致外籍演員誤以為，伊禁止本

    國演員於下班時間時，與外籍演員以中文溝通及教其等中文

    ，致外籍演員對伊生有誤會及不滿，伊為避免甲女此等錯誤

    布達情形再發生，始不讓其再為布達工作而未讓其加入新群

    組；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其擔任領班該主管之工

    作；要甲女當時持續練偶裝，係因甲女自身就偶裝練習不夠

    ，未通過驗收，且因其擔任領班主管之身份，要負責教導後

    輩偶裝，原告始要求甲女要強化偶裝之練習，另因甲女於11

    2年7月29日排演時右腳受傷，原告為保護甲女，避免其腳傷

    因上秀演出無法恢復及加劇，始暫時未安排其上秀為正式演

    出，待其腳傷於同年8月下旬間痊癒後，亦已安排其正式演

    出，絕無未安排其工作之情形，故原告上開所為及對甲女之

    工作要求，均為管理權之合法行使，並無被告所指非法及不

    當霸凌甲女等語，並舉證人丁○○及丙○○之證詞為憑，然為被

    告所否認。經查:

⑴、甲○○係於111年12月底開始任職於被告表演部表演組擔任演員

    ，並於112年4月間被升任為表演組之領班而成為幹部，然自

    甲○○於111年12月底任職被告起，至112年6月底前，此段期

    間，包括甲女被升為領班擔任幹部之後，原告均未要求甲○○

    要寫工作日誌，此為原告所不否認。雖證人丁○○於上開期日

    證稱: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她當幹部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58、160、164頁），惟查，倘是如此，則甲○○係自1

    12年4間，即已被升為領班而擔任幹部，何以原告當時未開

    始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却要直至同年7月始要求?又查，甲

    ○○所在之表演組，於112年7月間起，在原告仍任職期間，僅

    甲女一人被原告要求要寫工作日誌，亦為原告所不爭執。固

    然證人丁○○證稱表示:表演部之其他組人員，亦有每日需寫

    巡檢表、巡視表之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9頁），

    另證人丙○○雖亦證稱:新的經理上任之後，我們全部人都要

    寫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70頁），惟查，被告辯稱

    丁○○所稱之巡檢表，係被告之職業安全管理單位，要求表演

    部各組人員須每日填寫，以確保被告各場域設施之安全，其

    填寫人並非均係各組內幹部，一般組員亦需輪流負責填寫之

    情，已據證人己○○於上開期日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

    217頁），是證人丁○○所指之巡檢表及巡視表，係重在維護

    被告園區內安全所填寫之資料，核與員工用於報告其每日工

    作內容之工作日誌，已有所不同。又被告辯稱接替原告之壬

    姓經理，雖曾短期要求表演部內各組幹部，每週填寫工作日

    誌一次，然其目的在於讓其能快速了解部門內各組運作情形

    ，之後已不再要求幹部書寫，此亦據證人己○○證述在案（見

    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原告所不否認。況甲○○自112年7

    月份起，已經原告要求其主要工作在練習偶裝，此業如前述

    ，則甲女於該期間主要之工作既屬單一而非繁雜，又何以需

    每日書寫工作日誌，以便讓其上司能了解其具體工作內容?

    且甲女於此種工作情狀下，要求其每日須書寫工作日誌，又

    何以可達到訓練其當幹部之目的?均顯有疑義。再參以證人

    己○○上開所證述，其部門內員工，遭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

    乃係對該員工工作表現上不佳之警告及懲罰，並以此對外昭

    顯該員工未認真工作等情，是原告陳稱要求甲○○寫工作日誌

    ，僅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已難以採認，被告主張原告係

    因認甲○○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違逆他，心生不滿藉機

    要報復、懲罰甲女而為乙節，即非無憑，證人丁○○證稱:原

    告要求甲○○每日寫工作日誌，目的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

    尚難以採認。

⑵、又查，證人己○○已證稱演員就偶裝之練習，係不定期（按指

    平常）即要練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核與證人甲○

    ○證稱:練偶裝係必須練的，但日常秀能否上（即上場正式演

    出）與練習偶裝是二件事，日常秀之表演時間並不會卡到練

    習偶裝之時間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7頁），已大致相符。

    參以被告於112年暑假之檔期，即該年6月底至9月初之該段

    期間，並無進行偶裝之對外演出，亦據證人己○○證述如前（

    見本院卷二第218頁），可見被告之表演部在112年9月初之

    前，就其演員偶裝練習之安排，應係要求演員平日在正常秀

    場演出時間之外，自行利用時間加以練習，並無特別規劃集

    中在某一段期間內，完全排除、推掉秀場之正式 演出及排

    練，而空出時間進行持續不間斷偶裝練習之計畫及必要。又

    查，甲○○於到職後已練過偶裝並曾為偶裝之正式演出，此為

    原告所不否認，況依證人丙○○之證述，甲○○就偶裝之演出，

    其個人肢體部分並無問題，僅是在情感之投射力及與另一名

    搭配舞者間之默契需加強（見本院卷二第167-168頁），可

    見甲○○就偶裝表演已有一定之基礎，僅係某部分需再加強。

    本院審酌甲○○既應徵擔任被告之演員，能獲安排持續及正常

    參與公司秀場之演出，乃係其身為演員之工作及價值所在，

    此情亦應為原告所認知，則在該段期間，既然並無偶裝之對

    外演出，即無急迫需要甲○○，在該段期間之長時間內，特別

    排除其他之工作，持續性一直練習偶裝之必要性，原告却在

    甲○○多次請求要如往常一般，參與正式之秀場演出，並表示

    會利用時間練習偶裝時，加以斷然拒絕，不讓其參加該等正

    式之演出，並強硬、持續性地，要求甲○○只能一再反覆性地

    投入偶裝之練習，致剝奪甲○○在觀眾前演出之機會，則被告

    辯稱原告此舉已有濫用其主管權力對甲○○施加不公平之處罰

    ，致甲女受到孤立及感到難堪，亦非無據，原告以證人丁○○

    及丙○○到庭所證述，因甲○○一直未練好偶裝，驗收未通過，

    始要求其持續練好偶裝，並非故意不讓其參加演出云云，亦

    屬牽強之詞而不可採。另甲○○固於112年7月29日參加遊行排

    演時，受有右腳踝韌帶拉傷之傷害，惟醫囑僅記載其宜休養

    3天，已如前述，且證人甲○○當時亦認其腳傷並無大礙，於

    休息數天後已可正常參與演出，乃向直屬主管丁○○表達希望

    能讓其參與秀場演出，然仍遭原告以甲女腳受傷為保護其身

    體為由，繼續不讓其參與對外演出，且仍一再要求其練偶裝

    等情，亦據證人甲○○及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48-14

    9、214頁）。原告固以證人丙○○課長，所證稱其當時於112

    年8月中旬檢查甲○○之右腳，仍患有髮絲性骨折，為避免甲

    女此時冒然參與演出腳會再受傷，始不讓甲女於112年8月下

    旬腳傷痊癒前，參與對外秀場演出，及證人丁○○證述，當時

    因擔心甲女腳傷未好，始未安排其對外演出等情（見本院院

    二第162、169-170頁），暨提出之原證11關於線性骨折之醫

    院說明文章影本一份（見本院卷二第289-292頁），作為其

    並非濫用權力故意不讓甲○○表演之佐證。惟查，倘原告及證

    人丙○○課長，於112年8月中旬當時，確因認甲○○右腳傷仍未

    痊癒，經評估其此時仍不適合從事對外表演之工作，以免加

    劇其腳傷，則其練偶裝時，亦需頻繁使用到腳部，同樣可能

    會加劇其右腳之傷勢，然何以原告此時，却執意要求甲○○需

    持續不斷、長時間練習偶裝，而不擔心其右腳之傷勢?亦與

    常情相違。是證人丙○○及丁○○所證述，原告係因甲○○腳傷未

    痊癒，擔心其冒然參加對外演出，傷勢會加劇，為保護甲女

    ，始於當時未讓甲女參加演出乙節，即難以採信，則原告此

    部分之主張，亦難以憑採，被告主張原告當時係利用其為主

    管之權勢及機會，刻意不讓甲女參加表演而孤立甲女乙節，

    亦屬有據。

⑶、另查，原告在幹部群組內，係宣導表示禁止上班時間本國演

    員教外國演員講中文，此有相證6左上之LINE群組原告之發

    言內容截圖影本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而依證人甲○

    ○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53頁），應係其誤會原告上開要求

    宣導之內容，誤以為原告係一律禁止本國演員在上、下班時

    間，與外國演員中文交談，及教其等中文，於向外國演員宣

    導後，致外國演員對原告有所不滿及誤會，經原告得知後，

    認為係甲○○宣導錯誤，且故意在部門中破壞和諧，因此另設

    新幹部群組而不讓甲○○加入之情，亦有相證6右上之LINE群

    組對話，原告表示:「明天請問所有同仁，是誰跟演員說，

    我說不准說中文…這造成演員和我之間的誤會，請查明後回

    報、是誰傳話傳成這樣，不准說中文、到底是誰一直從中破

    壞部門和諧，請各幹部查明」之對話截圖內容可佐（見本院

    卷一第151頁）。本院認為甲○○，固然有誤會原告在群組中

    之意思，致其於宣導布達時有誤，造成外籍演員對原告之誤

    會及不滿，然並未能證明甲○○有故意藉此，欲從中破壞部門

    和諧之意圖存在，則身為甲女主管之原告，倘係正常行使其

    管理權，本應告知甲女，其有錯誤傳達訊息之情形，並要求

    其改正，之後不得再誤傳訊息，而非肆意無端指控甲女「故

    意一直破壞部門和諧」，並因而逕行將身為幹部之甲女，排

    除在幹部群組之外，致其受到孤立。又原告主張:甲女閱讀

    幹部群組內容後，有多次布達錯誤情形，造成部門紛擾及誤

    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則原告

    主張:其係因甲○○多次錯誤傳達訊息，認甲女布達能力不佳

    ，決定不讓甲女繼續做布達工作，故另行創設幹部群組交辦

    布達工作，此為原告合理之工作安排，並非故意在孤立甲女

    云云，實難以採信。

６、從而，可知原告於甲○○布達錯誤時，無端認為其在破壞部門

    和諧，實已對甲○○心生不滿，嗣於112年6月28日，又發生原

    告誤以為甲○○要解散排演人員，有違逆原告之舉，當場在大

    庭廣眾之下，大聲責駡甲○○之事件，加深原告對甲女之不滿

    及厭惡，自此之後迄至同年約八月底時，原告濫用及藉由其

    身為部門最高主管，對甲女有職務上管理、指揮監督之權力

    及地位，恣意將其排除在幹部群組，並刻意長時間不讓甲女

    參與其向來之對外演出工作，復於部門內，僅要求甲女一人

    書寫，具有警告等意味之工作日誌，復要求甲女之下屬，在

    工作上不得接受其之指揮等，以上開方式長期間加以孤立甲

    女，令其持續地感到難堪及受辱，並影響其工作權，實已超

    過一般可容許之範圍，並侵害到甲女之人格法益，則被告主

    張原告所為，已該當對其該名下屬同仁職場上不法侵害之霸

    凌行為，即屬可採，原告陳稱其所為均屬管理權行使之合理

    範圍，甲○○亦無權利受損，不對其成立職場侵害行為云云，

    則難以採認。

７、至就被告主張，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系爭霸凌行為部

    分，主要係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

    處置表（其內亦提到戊○○部分）、相證7受害者為戊○○等人

    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8戊○○向職安室提供表

    演部霸凌事件說明影本、相證13於112年9月6日被告對戊○○

    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各一份在案（見本院卷一第135-136

    、153-185、195頁），並舉證人戊○○、己○○等之證詞為證，

    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綜觀證人戊○○於本院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證述之

    內容，其主要係證稱提到:自從證人丙○○，於112年7月起任

    職擔任被告之管理製作課課長，而與伊須共同進行萬聖節遊

    行演出活動之籌辦等事務後，丙○○即不願提供及告知其已進

    行之工作進度及相關資料予伊，對伊之連絡均消極以對，且

    經伊將相關伊已完成之進度事項向原告報告時，原告又要伊

    去問丙○○及找丙○○協調，待伊去找丙○○討論及協調時，丙○○

    均不太置理，再叫伊去問原告及向原告確認，之後伊始發現

    丙○○已製作完成遊行企劃案資料，並業經原告所認可採行，

    而完全將伊蒙在鼓裡，致其所做之企劃案做白工，係遭原告

    及丙○○聯手架空職務；原告於伊初任職不久，即無端於深夜

    ，傳訊息予伊指稱伊功高震主等語，造成其重大之精神壓力

    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5、126、128-129、131-132頁），而

    證人己○○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提到:園區曾

    發生火災，戊○○及原告當時均在場要滅火，因戊○○有拿滅火

    器將火滅掉，後來原告即發要「原告小心一點」、「別的部

    門都在傳你要把我幹要、功高震主」之訊息給戊○○，後來戊

    ○○即幾乎遭原告冷凍，原告都將事情交給丙課長做，原告與

    丙課長也都不與戊○○溝通；後來戊○○與丙課長為萬聖節三檔

    秀之事，在群組中發生激烈之對話及爭執，但看得出來原告

    係偏袒丙課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5-216頁）。

⑵、惟查，證人戊○○於上開期日，亦已證稱提及:其與丙○○在工作

    上要互相配合；係伊就表演之企劃內容先規劃完成後，後續

    再由丙○○執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而原告

    本人則曾到庭陳稱:當時伊有告知戊○○，作萬聖節遊行演出

    之企劃，須先與外籍演員討論，知道外籍演員之特性（質）

    ，寫出之內容才可執行，但戊○○並未去找外籍演員討論，致

    其寫出之企劃較難以執行，且因渠等9月即要開始彩排，戊○

    ○所進行企劃之速度已來不及，後來伊才會進行協調，並指

    示由具有經營劇團經驗之丙○○，擔任此案之專案經理（即PM

    ），並要求不分原先之職掌為何，要全力配合丙○○，戊○○當

    時亦有表示其收到該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4-135頁）

    ，此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8，原告於112年7月下旬在工作群

    組，下達表示:「萬聖節將至，避免多頭馬車，部門統一窗

    口（按即專案經理）為丙課長，大家全力配合…」之LINE對

    話截圖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5頁）。且查，證人

    丙○○亦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稱提及

    :當時因萬聖節檔期即將正式演出，剩不到一個月時間準備

    ，原告擔心萬聖節來不及準備，因知悉伊到職前有表演企劃

    與經營劇團經驗，遂委派伊作為萬聖節企劃專案經理，負責

    統籌規劃萬聖節企劃相關事宜，且亦經證人戊○○等人所確認

    ；伊當時工作繁忙分身乏術，但仍有盡力提供戊○○工作所需

    資料，並將部分資料放置於公司U槽供戊○○撰寫企劃使用；

    原告在知悉兩位課長因工作分配問題出現矛盾、衝突後，已

    積極協調兩人多次，最後並指定伊擔任專案經理，期使萬聖

    節專案如期推展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36-141頁），並有原

    告所提原證5，即在前述原告指示由丙○○擔任專案經理前，

    戊○○與丙○○2人間，為萬聖節演出事宜而發生爭執之LINE對

    話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5-430頁），準此，

    堪認原告上開到庭之主張並非子虛。且本院審酌因當時萬聖

    節檔期已近，而表演企劃之內容，又需與演員特質配合，始

    能順利演出及執行，而當時又係由證人丙○○課長負責管理演

    員，則原告當時要求戊○○於進行企劃時，需與負責演員管理

    等之丙○○討論及溝通，其後因見其2人溝通、討論不良，迫

    於時程，遂打破原先2位課長之職掌規劃，決定由丙○○主要

    負責該演出專案，並要求其他課長包括戊○○等人，須全力配

    合丙○○之情，亦屬其管理權之行使範圍，難認其有聯合丙○○

    故意架空戊○○職掌，並讓其作白工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舉證

    人戊○○、己○○此部分之相關證述，尚難以遽以採認。

⑶、又查，於112年6月28日進行表演彩排時，發生戊○○之直屬下

    屬庚○○，因欲向原告報告事項，乃未向戊○○報告而暫時直接

    離開彩排現場，經戊○○發現庚○○不在現場，且不知其何原因

    離開，因當時現場音樂聲吵雜，戊○○乃大聲呼叫「庚○○你在

    做什麼」，要庚○○趕快回到排演位置，原告當時因認庚○○正

    在與其講話，戊○○却大喊要庚○○過來，係不尊重原告，故當

    場就此事加以指責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證人戊○○

    於事發後，亦於當天向原告表示道歉，並向原告說明當時會

    大喊庚○○之原因等情，亦據證人戊○○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

    論期日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又證人丙○○證稱:

    伊知道庚○○與戊○○相處狀況非常差，伊不只一次看過戊○○對

    庚○○冷言冷語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1頁），參以庚○○亦曾

    於112年9月1日，向被告通報，伊於同年6月28日如上所述進

    行表演彩排時，遭戊○○咆哮嘶吼，全部門員工及主管都有看

    見及聽見，戊○○平常指派伊工作時，會使用羞辱的語氣方式

    對待伊…，而向被告投訴其遭到戊○○之職場不法侵害，此有

    原證6被告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影本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一第431-432頁）。固然依證人即被告之人資主管乙○

    ○，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其表示經公司進行

    調查後，認為庚○○所指訴，遭戊○○職場不法侵害並不成立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27-228頁），然仍可看出身為主管之戊○

    ○，與其直接下屬之庚○○間，在相處上係存有一些問題。再

    參以原告在庭陳稱:伊曾於112年7月1日，經一位擔任幹部之

    主管表示，戊○○在辦公室對庚○○言詞嚴厲，且曾在辦公室對

    庚○○拍桌子（見本院卷二第133頁），則不論上情是否屬實

    ，本院考量原告身為部門主管，其為維持部門之和偕，見戊

    ○○剛到職不久，與其下屬庚○○之間，在相處上發生有問題，

    因而希望戊○○應注意與同仁之相處及講話之用語，且做事應

    和緩些不要急等情，乃傳送原證7之訊息內容予戊○○（見本

    院卷一第433頁），加以提醒戊○○，經核尚難謂有何不當。

    固然原告在該訊息中，所一併提到戊○○「有想要功高震主的

    氣焰」之用詞，確有所不適，然尚亦不能以原告此一時性，

    與訊息全文意旨尚無直接關係之用語，即片面解讀認定原告

    當時，已對戊○○懷有敵意，並故意藉該等用詞，對戊○○施予

    精神壓力之霸凌行為。

⑷、是以依上開所述及被告所舉之事證，尚難認原告對其直屬下

    屬戊○○，有以訊息為故意施加精神壓力、刻意聯合他人架空

    戊○○之執掌業務及隱瞞企劃案編輯進度等，屬冷暴力性質，

    並對戊○○含有敵視、討厭意圖，且持續性侵害其人格、名譽

    、工作權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行為，故被告主張原告於任

    職期間，亦有對其下屬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

    云云，尚難以採認。

８、就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依工作規則

    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是否於法

    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雇無效部分:

⑴、按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

    4款已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又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亦有同於上開工作規則之

    規定。再員工凡違反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者，依下列四種懲

    處之：大過、小過、警告、申誡。一、記大過…（五）品行

    不端或行為粗暴者。（二十五）對同事惡意言語攻擊或誣陷

    、製造事端者或挑撥離間，蠱惑人心，破壞公司團結，情節

    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款、第25款亦有規

    定（見本院卷一第220-221頁）。又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

    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

    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

    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

    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

    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

    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

    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

    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

    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

    建立。』（有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號、104年度台

    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可供參考）。

⑵、查被告公司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

    」（即被證22，下稱系爭預防計畫，見本院卷二第317-321

    頁），及經被告公司遊樂園總經理葉忠岳（即原告直屬上司

    ）簽署之「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職場暴力　零容

    忍」之政策宣示（即被證23，下稱系爭聲明，見本院卷二第

    323頁），原告原身為被告公司一員，本均應遵守之。而系

    爭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之「規劃與說明」，已明載

    ：「本公司訂定政策聲明絕不容忍任何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

    霸凌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18頁），而系爭聲明中，亦

    可見被告公司宣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

    本公司之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見本

    院卷二第323頁），則就上開被告公司職場霸凌零容忍政策

    宣示，此等被告公司之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主管，

    且已任職近10年，應已知悉上開規範内容，並有遵守之義務

    ，亦應以身作則。然原告却於在職期間，對下屬甲○○，持續

    施加讓其感受到孤立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致其感到受辱

    及難堪，人格法益受損，已如前述，原告此等行為，揆以上

    開之規定，即該當對共同工作員工之重大侮辱行為，亦有違

    被告公司上開之工作規則、規章及勞動契約之情，應堪以認

    定。

⑶、原告固主張:其縱成立霸凌行為，因持續時間短，未對被告造

    成實際損害，且被告於解僱前，未先對原告記予警告、申誡

    、記過等懲戒處分，給予原告改善機會，即逕行解僱原告，

    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解僱無效等語，惟為被告所否

    認。經查，原告負責之表演部，於本件事發原告離職前1年

    期間內，所離職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問卷上，書寫因「管理

    因素」為離職原因之一之比率，顯高於被告公司之其他部門

    ，其中並有寫到:「主管認為只要有意見就是不配合、從不

    願意真正理解員工，對於員工專業技能，主管未給予尊重、

    即使是對的也不予理會」（見被證3第1頁，即本院卷一第28

    3頁）、「感覺沒有想接受員工問題」（見被證3第7頁，即

    本院卷一第289頁）、「主管管理方式有問題，1.一直罵髒

    話、2.愛抱怨、3.主管沒能力又愛指使、4.推卸責任，只聽

    兩位組長的話」（見被證3第9頁，即本院卷一第291頁）、

    「建議公司可以有一個審查制度，可以審視主管或幹部是否

    能持續勝任管理職位，而不是讓一些沒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職

    ，持續管理專業人員。…希望幹部能做好情緒管理，不要這

    麼情緒化，且希望他們能尊重專業」（見被證3第10頁，即

    本院卷一第292頁）、「…頭就是最大的問題…」（見被證3第

    12頁，即本院卷一第294頁），此有被告所提被證3，即原告

    離職前一年期間，表演部離職員工所寫之離職問卷、被證4

    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被告各部門離職統計資料、被證10被

    告製作被證4統計資料，所使用飛騰系統之使用示意圖影本

    各一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83-296頁、卷二第59-72頁

    ），且經核上開離職員工反應之「主管管理」之問題，亦有

    明確載明，所指涉之對象係原告者。又查，被告之表演部曾

    於111年間，因發生同時有好幾位員工離職，其中一位在接

    受人資部門人員離職面談時，哭訴了2個多小時，哭訴之其

    中1點，係指涉主管即原告曾對其為工作上不合理對待之霸

    凌等行為，被告人資主管乙○○曾於當時，就上開公司員工離

    職反應事項及質疑主管等情形，約原告來洽談了解及說明，

    但原告當時一律表示係離職員工自己之問題，否認其自身有

    任何管理疏失及問題，且於發生本件事件之前，在表演部員

    工，有人向人資部門，反應原告管理部屬有不當或疏失行為

    時，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亦至少先後曾向原告提醒，

    或要求其改善有5次以上，然原告均一概主張伊沒有問題，

    甚至向其底下組長，表示人資部門對他很有意見等情，亦據

    證人即被告人資主管乙○○，到庭具結後證述在卷（見本院卷

    二第223、225頁），且有被告所提證人乙○○與原告間之相證

    1LINE對話內容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17-129頁

    ），互核係屬大致相合，是上情堪信為實。準此，堪認在本

    件事件發生之前，就原告在管理權之行使，多次遭部屬反應

    、投訴有所不當，甚至遭投訴曾對員工霸凌時，被告之人資

    部門已多次向原告反應，並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均始終堅稱

    自己無問題，純係投訴者之不實指摘，斷然拒絕為任何之檢

    視及修正。且於本件發生員工申訴後，經被告人資部門於11

    2年8月28日約談原告時，原告仍係否認其對甲○○有任何管理

    不當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22頁）

    。是從原告過往之上開情形，被告主張原告並無改善之想法

    及意願，即非無憑。

⑷、是以，本院審酌原告身居被告表演部之最高主管，其管理權

    之行使合法與否，對整個表演部之影響甚大，其本應注意應

    合理合法、謹慎為之，然其却因對下屬即基層主管甲○○之誤

    解，進而對其心生不滿及厭懟，之後並不當利用其管理權限

    ，刻意對甲女為孤立、排擠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此除致

    甲女心理受傷外，亦造成部門職場工作環境之惡化，對被告

    公司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參以難認原告有改善自己不當行為

    之想法及意願，亦如前述，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對甲女之職

    場侵害行為，已致兩造間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受到嚴重

    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

    以繼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其違反被告之工作規則及勞

    動契約，情節確屬重大，是被告以此為由解雇原告，與原告

    之該行為間係屬相當，亦無違反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從而

    ，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女為職場不法之侵害，對甲女構成重

    大之侮辱行為，且違反勞動契約及被告之工作規則，情節重

    大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於112年9

    月14日，對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法應屬有據

    ，原告主張其未對甲○○為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解僱違

    反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不生效力乙節，並不

    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

    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

    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

    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依上所述，被告對原告於112年9月14日之解僱行為，已合法

    生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再存在，則

    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

    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即

    均無理由，均應予以判決駁回。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之解僱行為尚屬合

    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存在，則

    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按月繼續

    給付其如上開所述之工資及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勞退

    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而均應予以

    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之。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周濬緯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李佳玲律師

            張乃其律師

被      告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豐如  

訴訟代理人  邱群傑律師

複 代 理人  江愷元律師

訴訟代理人  胡正梅  

            張琴惠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仍屬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契約法律關係是否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則原告主觀上自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不安狀態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乃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存在，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中區行銷處娛樂表演部（下稱表演部）副協理，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112年9月14日原告突接獲被告公司人資主管即證人乙○○通知，以「職場霸凌委員會認定成案，並決定予以免職處分」為由，告知原告自即日起遭解職。同日被告更公告「經專業職醫判定確認為職場不法侵害，同時經召開職場霸凌調查委員會投票確認定案」，並以原告違反被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規定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規定予以免職，並即刻生效云云。原告認被告前開指摘不實在，且被告片面終止契約不合法，遂於112年12月間分別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均調解不成立，原告無奈，只得依法起訴。

㈡、原告並無對下屬即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等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對原告所進行之系爭職場霸凌事件調查程序並不合法，另職醫亦未調查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不法侵害，然被告之職場身心不法侵害調查小組（下稱系爭調查小組），却以職醫已調查認定原告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之錯誤前提，及未依法定程序而為調查，因而認定原告有對上開證人為職場霸凌侵害行為云云，其調查結論自與事實不合且不可採，則被告進而以此為由據以解僱原告，自屬不合法。退言而言，縱認（假設語氣）原告有對證人甲○○、戊○○為職場霸凌行為，因原告該行為持續時間短（約1至2個月），對被告企業亦未造成實際危險或損失，但被告未先對原告為警告、申誡、記過、扣發獎金、調職等懲戒處分，讓原告有改善機會，竟於112年9月14日告知原告霸凌成立之同日，即逕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並不符合懲戒相當原則，亦已違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被告對原告之解僱行為並非合法，自不生效力，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又因原告遭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何去職之意，且原告遭被告違法解雇後，隨即向新竹縣政府及本院聲請調解，要求與被告回復僱傭關係等，惟為被告所拒，已足認原告已依民法第235條規定，以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告，卻遭被告拒絕，依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之規定，被告即應自原告提出時起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且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自遭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報酬。是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8萬元，及另併依勞工退休條例金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退休金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㈢、原告爰聲明請求：１、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２、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原告8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３、被告應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最後1日前，提繳4,81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自112年8月7日起，開始有被告之表演部員工，向被告通報、申訴原告有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戊○○等人，為職場不法侵害之情事，經被告公司職安管理室（下稱職安室）受理申訴後，與人資部召開調查處理委員會所下設之系爭調查小組調查相關事實，並與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面談，依合法之調查程序，於112年9月6日確認原告之行為構成職場不法侵害，後被告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並依人資部及遊樂營業處即原告上級之提報，按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及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向原告為終止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合法有效。且原告確對其下屬即證人甲○○有不法侵害行為，包括: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對其無端加以大聲斥責辱駡；自112年7月1日起另創立新群組排除甲○○，故意聯合其他幹部疏遠甲○○，並刻意故意不安排甲○○工作，不讓其參與演出上秀及排演，只一再藉故要求甲○○練習當時並無要演出之偶裝，復在全部門員工中，僅要求甲○○撰寫工作日誌，暨要求甲○○之下屬不得聽甲女之指揮等行為（以下稱「對甲○○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以此等類似惡整之方式，長期加以孤立排擠甲○○，並剝奪其正常參與演出之工作權，致甲○○嚴重受辱及難堪，身心受有重大壓力。原告對其下屬即證人戊○○之不法侵害行為，則包括有:戊○○為新進員工，原告因對其沒有好印象，對其處處加以刁難，曾因戊○○看見煙火秀生出火苗積極救火，竟認其想要功高震主，而於112年7月2日深夜，傳送包括「別的部門都在傳你…功高震主」等內容之訊息予戊○○，讓其感受到沈重之精神壓力，其後並自同年7月間起，聯合新進之下屬員工即丙○○課長，駕空及排除戊○○原屬其職掌之表演企劃案，以此方式對戊○○加以貶抑並使其作白工，且謊稱戊○○霸凌下屬庚○○及與部內員工不合，並以不當理由欲開除戊○○（以下稱「對戊○○之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已致其在任職期間備感精神上之壓迫與不安。原告之上開行為，均非屬管理部屬之正當行為，自係對下屬甲○○、戊○○之持續性侵害其等人格、名譽及健康權之職場霸凌行為，亦屬對其等之重大侮辱。

㈡、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任職近10年，應知悉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1項第5款、第24款、第25款，及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定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等規範内容及應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然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於本件事發前至少已有5次和原告討論其管理下屬不當、霸凌等問題，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却未置理，顯見如僅係一再促請原告改善，不能達到效果。又經系爭調查小組評估，如僅就原告之行為記過懲處，無法達到警惕原告之效果，且多數員工強烈表達撤換主管之要求，另原告除否認自己職場不法侵害他人之事，並強調自己為表演專業，不願在其他部門工作，無法接受調職處分等情。可見原告之上開行為及情形，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應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被告解僱原告，自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經被告合法終止而失效，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其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工退休金專戶，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間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2年10月2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之中區行銷處表演部副協理，雙方約定原告之每月月薪80,000元；於112年原告任職期間，其直屬下屬包括有:１、表演部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其任職被告之期間，係自112年7月間起至113年2月份止），丙○○之直屬下屬，包括有表演部表演組代理組長（兼服裝組主任）丁○○（其於112年11月底自被告公司處優退）、己○○（係表演部管理組組長，其於112年8月間自被告處離職，嗣於同年12月間又回到被告處任職，改為任職於表演部企劃課內，嗣於113年7月間再自被告處離職），而丁○○直屬下屬，則包括有表演組領班甲○○（甲○○係自111年12月底任職表演部表演組員工，並於112年4月間升任為該表演組之領班）；２、表演部企劃課課長戊○○（其係自112年6月間開始任職於被告），戊○○之下屬則包括有庚○○（擔任領班）。

㈡、證人甲○○於112年7月29日參加被告在園區內之美國大西部遊行彩排時，右腳有拐到受傷，經就醫照X光後，醫師診斷為右腳踝韌帶拉傷，醫囑並記載宜休養3天，此亦有甲女受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1頁）。

㈢、被告係以原告職場不法侵害證人甲○○、戊○○2人為由，主張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24、25款之規定，並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誤載為第2項、第4項）之規定，於112年9月14日將原告予以免職、解僱，被告並於同日發出:公司因原告違反上開規定將其解僱等內容之原證2公告（見本院卷一第251頁）。

㈣、原告遭被告解僱後，隨即於112年12月間向新竹縣政府申請調解，並於調解時主張遭被告非法解雇，要求對被告恢復僱傭關係，而遭被告所拒，此亦有新竹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49-250頁）。

四、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者，在於：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無被告所指對下屬即證人甲○○、戊○○2人，為不法侵害之職場霸凌行為?被告以原告有該等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於法是否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僱無效?

１、按所謂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侵害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亦即須達到社會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方該當之。應綜合判斷該行為態樣、次數、頻率、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是以「職場霸凌」應可認為在工作環境中，個人或團體對於上司、同事或下屬，經常性及長期進行不合理的欺凌行為，包含言語、非言語、生理、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並侵害被霸凌者之人格、名譽及健康權者。而霸凌常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身體上的、心理上的、間接的方式。另一般大眾所認知之霸凌行為類型，大致上包括有：①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②關係霸凌：排擠孤立、操弄人際等；③語言霸凌：嘲笑污辱、出言恐嚇等…（參照台灣勞工季刊NO.61刊載之「我國企業與勞工因應職場霸凌的現況檢討及作法」一文，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第80號民事判決）。

２、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有對甲○○為系爭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乙節，已據其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甲○○部分）、相證5受害者為甲○○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6甲○○與丁○○之LINE對話截圖、相證7受害者為戊○○及甲○○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11被告對甲○○於112年9月6日之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被證14於12年8至9月甲○○出缺勤紀錄與排班表影本各一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47-153、191頁、卷二第83-94頁），經核上開通報及處置表、調查會議訪談紀錄表內，已載明及據甲○○陳述，原告在公開場所大聲責駡甲○○後，即刻意長時間不讓甲○○為舞台正式表演等工作，僅一再要求甲女練偶裝及書寫全部門其他員工均不需寫之工作日誌，另退出甲○○原有加入之幹部LIN工作群組後，建立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群組，以此方式孤立甲○○等情形，而相證6甲○○與其直屬主管丁○○之LINE對話，可看出甲○○向丁○○反應排班表上一直無其之排班工作內容，而丁○○則指示甲女練偶裝等情。

３、又證人甲○○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已具結後，詳細證稱提及: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之排練，伊看完彩妝排練後，對演員之表現很感動，乃說了一句英文THANK YOU之感謝語，當時因劇務組要先進行演員走退場位置之排練，伊乃讓演員先去退場位置排練，練完再回來檢討彩妝之排練，但原告誤以為伊向演員說解散，即當場大聲喝稱「叫甲○○給我過來」，並對伊大聲憤怒表示其都還未說話，伊憑什麼放大家走，且不聽伊解釋並氣到發抖，己○○怕原告會出手打伊，乃站在伊與原告中間隔開其2人；伊發生上開遭原告怒斥事件後係休喪假，喪假回來後自同年7月初起，即發生伊被要求每日要寫其他同部門員工無人需寫之工作日誌，且排班表上未排列伊工作，亦不讓伊繼續進行先前已持續在做之上台正式表演及排練、編舞等工作，僅一再要求其練習偶裝；伊認為上開情形，是因伊與原告發生上開112年6月28日之事後，原告刻意對付伊；原告亦於同年7月初即換了新的幹部LINE群組，且未將伊如舊的一樣予以加入；伊上開在公共場合遭原告大聲斥責後，當下係錯愕不知原因，喪假回來公司上班後，受到上開一連串不一樣之待遇及不公平之對待，約不止3個月心情係低潮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3-152頁），而證人己○○亦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於112年6月底某日在排練後，原告以咆哮方式，大聲表示「叫甲○○給我過來，你們憑什麼?我有說要解散?」，並對甲女大聲責駡稱「妳憑什麼解散?」，甲女當時很害怕一直在哭並要解釋，但原告很生氣並氣到發抖，伊怕原告會動手乃擋在其2人中間；後來原告自己即退原先幹部之LINE群組（按甲○○原有在該群組），並組另一新群組，且不讓甲○○加入該新群組，即表示想要冷凍甲○○，後續就是沒有排她工作，但要她寫工作日誌，以便對外顯示甲女沒有在認真工作；伊沒有被要求寫過工作日誌，被主管要求寫工作日誌係一種警告，之前伊部門也曾有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寫完大概即離職，在伊工作期間即2020年8月至2023年8月此期間，至少有2至3人被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不是因甲○○受有腳傷才不讓她工作，因她後來走路已無異狀，如仍有腳傷她自己會反應，當時甲○○之家人要來園區看她表演，但原告透過丙課長下指令不讓甲女上秀表演；表演部一年有4個檔期演出，第一季檔期係過年期間，第二季係4至6月份，第二季係暑假即6月底至9月初，第四季係萬聖節與聖誕節，萬聖節會有3個表演，聖誕節會有2個表演、112年的暑假檔期，並沒有偶裝之正式演出，偶裝的練習，係不定期都要練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2-215、218頁），且當時為甲○○直屬上司之證人丁○○，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到庭具結後證稱:伊自甲○○喪假回來112年7起，開始要求甲○○寫工作日誌；表演組（即甲○○所在之組）內，當時僅甲○○一人要寫工作日誌；係原告請伊轉述要求甲○○寫工作日誌；決定不讓甲○○上秀，要她繼續練偶裝，是原告與管理製作課課長丙○○共同之決定；甲○○於7、8月時，主要之工作即練偶裝；被證14之排班表係伊所製作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8-163、166頁），而證人即當時（現仍是）擔任被告人資部門主管之乙○○，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具結後證稱:…在112年間，己○○是第一位、第二位是甲○○…來投訴職場霸凌，中間還有陳○○、陳○○…我們在面談時，會注意到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如林○○，她提之事證伊覺得雖然有，但沒有到那麼嚴重，故最後我們主要都是針對甲○○及戊○○的部分作調查；甲○○…之申訴對象都是原告；表演部之舞者○○及○○（按此二人之直屬主管係表演部領班即甲○○），曾向伊表示丁○○告訴她們，上面交代不要聽甲○○的，如果妳們要聽，自己看著辦，伊曾問原告，丁○○上開所指之上面是誰，如非原告，原告可以告訴伊，伊會調查丁○○，但原告就此未回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5、228、230頁），另被告員工陳○○曾於112年8月14日，向甲○○陳稱:姐抱歉我一直忘記跟你說，其實是那天要下班時，他（按指證人丁○○）曾把我們叫到舞台上去 ，然後就說他（指丁○○）現在收到上面（按應係指原告）的通知，就是表演組的事情都要聽丙課（指丙○○）的，你說什麼我們都不能聽，如果你叫我們做什麼，然後我們去做了，後果自行負，就是等於你現在沒有權力叫我們做事情等語，此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13陳○○對甲○○之陳述錄音光碟及被證13-1錄音譯文各一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73、81頁）。

４、又查，甲○○縱於112年6月28日彩妝遊行排練後，有對演員講出原告所稱之「GOOD JOB」該用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原告之書狀陳述），亦難憑此即認甲○○當時，有向演員表示解散、可以離開之意思，可見上開112年6月28日發生之事件，實係原告誤解甲○○並因此對其甚感不滿，乃當場在公開場合，對其大聲咆哮、責駡，再揆以上開被告提出之證物及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互核以觀，被告主張係原告於112年6月28日發生上開情事後，對甲○○感到不滿及懷有怨懟，為加以報復，乃利用及濫用其身為甲女該部門最高主管之地位及身份，指示甲○○之直屬主管不讓甲女從事其向來之工作，並要求其書寫其他員工不需進行之每日工作日誌之撰寫，且讓甲女不得再加入其新成立之幹部群組，並要甲女之下屬不得接受其之指揮，藉此等方式在工作場域中加以孤立、排擠甲○○，致其感到嚴重之受辱、難堪，人格權受到侵害等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主張:係因甲○○在112年6月28日時，擅自作主解散演員，其當天所為，主觀上係為確保排演秩序，糾正甲女之越權不當行為；伊不讓甲女加入幹部新群組，係因甲女先前在舊幹部群組中，布達事項錯誤，致外籍演員誤以為，伊禁止本國演員於下班時間時，與外籍演員以中文溝通及教其等中文，致外籍演員對伊生有誤會及不滿，伊為避免甲女此等錯誤布達情形再發生，始不讓其再為布達工作而未讓其加入新群組；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其擔任領班該主管之工作；要甲女當時持續練偶裝，係因甲女自身就偶裝練習不夠，未通過驗收，且因其擔任領班主管之身份，要負責教導後輩偶裝，原告始要求甲女要強化偶裝之練習，另因甲女於112年7月29日排演時右腳受傷，原告為保護甲女，避免其腳傷因上秀演出無法恢復及加劇，始暫時未安排其上秀為正式演出，待其腳傷於同年8月下旬間痊癒後，亦已安排其正式演出，絕無未安排其工作之情形，故原告上開所為及對甲女之工作要求，均為管理權之合法行使，並無被告所指非法及不當霸凌甲女等語，並舉證人丁○○及丙○○之證詞為憑，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甲○○係於111年12月底開始任職於被告表演部表演組擔任演員，並於112年4月間被升任為表演組之領班而成為幹部，然自甲○○於111年12月底任職被告起，至112年6月底前，此段期間，包括甲女被升為領班擔任幹部之後，原告均未要求甲○○要寫工作日誌，此為原告所不否認。雖證人丁○○於上開期日證稱: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係要訓練她當幹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8、160、164頁），惟查，倘是如此，則甲○○係自112年4間，即已被升為領班而擔任幹部，何以原告當時未開始要求甲女寫工作日誌，却要直至同年7月始要求?又查，甲○○所在之表演組，於112年7月間起，在原告仍任職期間，僅甲女一人被原告要求要寫工作日誌，亦為原告所不爭執。固然證人丁○○證稱表示:表演部之其他組人員，亦有每日需寫巡檢表、巡視表之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59頁），另證人丙○○雖亦證稱:新的經理上任之後，我們全部人都要寫工作日誌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70頁），惟查，被告辯稱丁○○所稱之巡檢表，係被告之職業安全管理單位，要求表演部各組人員須每日填寫，以確保被告各場域設施之安全，其填寫人並非均係各組內幹部，一般組員亦需輪流負責填寫之情，已據證人己○○於上開期日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17頁），是證人丁○○所指之巡檢表及巡視表，係重在維護被告園區內安全所填寫之資料，核與員工用於報告其每日工作內容之工作日誌，已有所不同。又被告辯稱接替原告之壬姓經理，雖曾短期要求表演部內各組幹部，每週填寫工作日誌一次，然其目的在於讓其能快速了解部門內各組運作情形，之後已不再要求幹部書寫，此亦據證人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原告所不否認。況甲○○自112年7月份起，已經原告要求其主要工作在練習偶裝，此業如前述，則甲女於該期間主要之工作既屬單一而非繁雜，又何以需每日書寫工作日誌，以便讓其上司能了解其具體工作內容?且甲女於此種工作情狀下，要求其每日須書寫工作日誌，又何以可達到訓練其當幹部之目的?均顯有疑義。再參以證人己○○上開所證述，其部門內員工，遭原告要求寫工作日誌，乃係對該員工工作表現上不佳之警告及懲罰，並以此對外昭顯該員工未認真工作等情，是原告陳稱要求甲○○寫工作日誌，僅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已難以採認，被告主張原告係因認甲○○於112年6月28日在公開場合違逆他，心生不滿藉機要報復、懲罰甲女而為乙節，即非無憑，證人丁○○證稱:原告要求甲○○每日寫工作日誌，目的係要訓練她當幹部云云，尚難以採認。

⑵、又查，證人己○○已證稱演員就偶裝之練習，係不定期（按指平常）即要練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核與證人甲○○證稱:練偶裝係必須練的，但日常秀能否上（即上場正式演出）與練習偶裝是二件事，日常秀之表演時間並不會卡到練習偶裝之時間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7頁），已大致相符。參以被告於112年暑假之檔期，即該年6月底至9月初之該段期間，並無進行偶裝之對外演出，亦據證人己○○證述如前（見本院卷二第218頁），可見被告之表演部在112年9月初之前，就其演員偶裝練習之安排，應係要求演員平日在正常秀場演出時間之外，自行利用時間加以練習，並無特別規劃集中在某一段期間內，完全排除、推掉秀場之正式 演出及排練，而空出時間進行持續不間斷偶裝練習之計畫及必要。又查，甲○○於到職後已練過偶裝並曾為偶裝之正式演出，此為原告所不否認，況依證人丙○○之證述，甲○○就偶裝之演出，其個人肢體部分並無問題，僅是在情感之投射力及與另一名搭配舞者間之默契需加強（見本院卷二第167-168頁），可見甲○○就偶裝表演已有一定之基礎，僅係某部分需再加強。本院審酌甲○○既應徵擔任被告之演員，能獲安排持續及正常參與公司秀場之演出，乃係其身為演員之工作及價值所在，此情亦應為原告所認知，則在該段期間，既然並無偶裝之對外演出，即無急迫需要甲○○，在該段期間之長時間內，特別排除其他之工作，持續性一直練習偶裝之必要性，原告却在甲○○多次請求要如往常一般，參與正式之秀場演出，並表示會利用時間練習偶裝時，加以斷然拒絕，不讓其參加該等正式之演出，並強硬、持續性地，要求甲○○只能一再反覆性地投入偶裝之練習，致剝奪甲○○在觀眾前演出之機會，則被告辯稱原告此舉已有濫用其主管權力對甲○○施加不公平之處罰，致甲女受到孤立及感到難堪，亦非無據，原告以證人丁○○及丙○○到庭所證述，因甲○○一直未練好偶裝，驗收未通過，始要求其持續練好偶裝，並非故意不讓其參加演出云云，亦屬牽強之詞而不可採。另甲○○固於112年7月29日參加遊行排演時，受有右腳踝韌帶拉傷之傷害，惟醫囑僅記載其宜休養3天，已如前述，且證人甲○○當時亦認其腳傷並無大礙，於休息數天後已可正常參與演出，乃向直屬主管丁○○表達希望能讓其參與秀場演出，然仍遭原告以甲女腳受傷為保護其身體為由，繼續不讓其參與對外演出，且仍一再要求其練偶裝等情，亦據證人甲○○及己○○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48-149、214頁）。原告固以證人丙○○課長，所證稱其當時於112年8月中旬檢查甲○○之右腳，仍患有髮絲性骨折，為避免甲女此時冒然參與演出腳會再受傷，始不讓甲女於112年8月下旬腳傷痊癒前，參與對外秀場演出，及證人丁○○證述，當時因擔心甲女腳傷未好，始未安排其對外演出等情（見本院院二第162、169-170頁），暨提出之原證11關於線性骨折之醫院說明文章影本一份（見本院卷二第289-292頁），作為其並非濫用權力故意不讓甲○○表演之佐證。惟查，倘原告及證人丙○○課長，於112年8月中旬當時，確因認甲○○右腳傷仍未痊癒，經評估其此時仍不適合從事對外表演之工作，以免加劇其腳傷，則其練偶裝時，亦需頻繁使用到腳部，同樣可能會加劇其右腳之傷勢，然何以原告此時，却執意要求甲○○需持續不斷、長時間練習偶裝，而不擔心其右腳之傷勢?亦與常情相違。是證人丙○○及丁○○所證述，原告係因甲○○腳傷未痊癒，擔心其冒然參加對外演出，傷勢會加劇，為保護甲女，始於當時未讓甲女參加演出乙節，即難以採信，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以憑採，被告主張原告當時係利用其為主管之權勢及機會，刻意不讓甲女參加表演而孤立甲女乙節，亦屬有據。

⑶、另查，原告在幹部群組內，係宣導表示禁止上班時間本國演員教外國演員講中文，此有相證6左上之LINE群組原告之發言內容截圖影本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而依證人甲○○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153頁），應係其誤會原告上開要求宣導之內容，誤以為原告係一律禁止本國演員在上、下班時間，與外國演員中文交談，及教其等中文，於向外國演員宣導後，致外國演員對原告有所不滿及誤會，經原告得知後，認為係甲○○宣導錯誤，且故意在部門中破壞和諧，因此另設新幹部群組而不讓甲○○加入之情，亦有相證6右上之LINE群組對話，原告表示:「明天請問所有同仁，是誰跟演員說，我說不准說中文…這造成演員和我之間的誤會，請查明後回報、是誰傳話傳成這樣，不准說中文、到底是誰一直從中破壞部門和諧，請各幹部查明」之對話截圖內容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1頁）。本院認為甲○○，固然有誤會原告在群組中之意思，致其於宣導布達時有誤，造成外籍演員對原告之誤會及不滿，然並未能證明甲○○有故意藉此，欲從中破壞部門和諧之意圖存在，則身為甲女主管之原告，倘係正常行使其管理權，本應告知甲女，其有錯誤傳達訊息之情形，並要求其改正，之後不得再誤傳訊息，而非肆意無端指控甲女「故意一直破壞部門和諧」，並因而逕行將身為幹部之甲女，排除在幹部群組之外，致其受到孤立。又原告主張:甲女閱讀幹部群組內容後，有多次布達錯誤情形，造成部門紛擾及誤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則原告主張:其係因甲○○多次錯誤傳達訊息，認甲女布達能力不佳，決定不讓甲女繼續做布達工作，故另行創設幹部群組交辦布達工作，此為原告合理之工作安排，並非故意在孤立甲女云云，實難以採信。

６、從而，可知原告於甲○○布達錯誤時，無端認為其在破壞部門和諧，實已對甲○○心生不滿，嗣於112年6月28日，又發生原告誤以為甲○○要解散排演人員，有違逆原告之舉，當場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責駡甲○○之事件，加深原告對甲女之不滿及厭惡，自此之後迄至同年約八月底時，原告濫用及藉由其身為部門最高主管，對甲女有職務上管理、指揮監督之權力及地位，恣意將其排除在幹部群組，並刻意長時間不讓甲女參與其向來之對外演出工作，復於部門內，僅要求甲女一人書寫，具有警告等意味之工作日誌，復要求甲女之下屬，在工作上不得接受其之指揮等，以上開方式長期間加以孤立甲女，令其持續地感到難堪及受辱，並影響其工作權，實已超過一般可容許之範圍，並侵害到甲女之人格法益，則被告主張原告所為，已該當對其該名下屬同仁職場上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即屬可採，原告陳稱其所為均屬管理權行使之合理範圍，甲○○亦無權利受損，不對其成立職場侵害行為云云，則難以採認。

７、至就被告主張，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系爭霸凌行為部分，主要係提出相證3受害者為己○○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其內亦提到戊○○部分）、相證7受害者為戊○○等人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相證8戊○○向職安室提供表演部霸凌事件說明影本、相證13於112年9月6日被告對戊○○調查會議訪談紀錄影本各一份在案（見本院卷一第135-136、153-185、195頁），並舉證人戊○○、己○○等之證詞為證，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綜觀證人戊○○於本院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證述之內容，其主要係證稱提到:自從證人丙○○，於112年7月起任職擔任被告之管理製作課課長，而與伊須共同進行萬聖節遊行演出活動之籌辦等事務後，丙○○即不願提供及告知其已進行之工作進度及相關資料予伊，對伊之連絡均消極以對，且經伊將相關伊已完成之進度事項向原告報告時，原告又要伊去問丙○○及找丙○○協調，待伊去找丙○○討論及協調時，丙○○均不太置理，再叫伊去問原告及向原告確認，之後伊始發現丙○○已製作完成遊行企劃案資料，並業經原告所認可採行，而完全將伊蒙在鼓裡，致其所做之企劃案做白工，係遭原告及丙○○聯手架空職務；原告於伊初任職不久，即無端於深夜，傳訊息予伊指稱伊功高震主等語，造成其重大之精神壓力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5、126、128-129、131-132頁），而證人己○○則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提到:園區曾發生火災，戊○○及原告當時均在場要滅火，因戊○○有拿滅火器將火滅掉，後來原告即發要「原告小心一點」、「別的部門都在傳你要把我幹要、功高震主」之訊息給戊○○，後來戊○○即幾乎遭原告冷凍，原告都將事情交給丙課長做，原告與丙課長也都不與戊○○溝通；後來戊○○與丙課長為萬聖節三檔秀之事，在群組中發生激烈之對話及爭執，但看得出來原告係偏袒丙課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5-216頁）。

⑵、惟查，證人戊○○於上開期日，亦已證稱提及:其與丙○○在工作上要互相配合；係伊就表演之企劃內容先規劃完成後，後續再由丙○○執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而原告本人則曾到庭陳稱:當時伊有告知戊○○，作萬聖節遊行演出之企劃，須先與外籍演員討論，知道外籍演員之特性（質），寫出之內容才可執行，但戊○○並未去找外籍演員討論，致其寫出之企劃較難以執行，且因渠等9月即要開始彩排，戊○○所進行企劃之速度已來不及，後來伊才會進行協調，並指示由具有經營劇團經驗之丙○○，擔任此案之專案經理（即PM），並要求不分原先之職掌為何，要全力配合丙○○，戊○○當時亦有表示其收到該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4-135頁），此亦有原告提出之原證8，原告於112年7月下旬在工作群組，下達表示:「萬聖節將至，避免多頭馬車，部門統一窗口（按即專案經理）為丙課長，大家全力配合…」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5頁）。且查，證人丙○○亦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稱提及:當時因萬聖節檔期即將正式演出，剩不到一個月時間準備，原告擔心萬聖節來不及準備，因知悉伊到職前有表演企劃與經營劇團經驗，遂委派伊作為萬聖節企劃專案經理，負責統籌規劃萬聖節企劃相關事宜，且亦經證人戊○○等人所確認；伊當時工作繁忙分身乏術，但仍有盡力提供戊○○工作所需資料，並將部分資料放置於公司U槽供戊○○撰寫企劃使用；原告在知悉兩位課長因工作分配問題出現矛盾、衝突後，已積極協調兩人多次，最後並指定伊擔任專案經理，期使萬聖節專案如期推展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36-141頁），並有原告所提原證5，即在前述原告指示由丙○○擔任專案經理前，戊○○與丙○○2人間，為萬聖節演出事宜而發生爭執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5-430頁），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到庭之主張並非子虛。且本院審酌因當時萬聖節檔期已近，而表演企劃之內容，又需與演員特質配合，始能順利演出及執行，而當時又係由證人丙○○課長負責管理演員，則原告當時要求戊○○於進行企劃時，需與負責演員管理等之丙○○討論及溝通，其後因見其2人溝通、討論不良，迫於時程，遂打破原先2位課長之職掌規劃，決定由丙○○主要負責該演出專案，並要求其他課長包括戊○○等人，須全力配合丙○○之情，亦屬其管理權之行使範圍，難認其有聯合丙○○故意架空戊○○職掌，並讓其作白工之情事存在，被告所舉證人戊○○、己○○此部分之相關證述，尚難以遽以採認。

⑶、又查，於112年6月28日進行表演彩排時，發生戊○○之直屬下屬庚○○，因欲向原告報告事項，乃未向戊○○報告而暫時直接離開彩排現場，經戊○○發現庚○○不在現場，且不知其何原因離開，因當時現場音樂聲吵雜，戊○○乃大聲呼叫「庚○○你在做什麼」，要庚○○趕快回到排演位置，原告當時因認庚○○正在與其講話，戊○○却大喊要庚○○過來，係不尊重原告，故當場就此事加以指責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證人戊○○於事發後，亦於當天向原告表示道歉，並向原告說明當時會大喊庚○○之原因等情，亦據證人戊○○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又證人丙○○證稱:伊知道庚○○與戊○○相處狀況非常差，伊不只一次看過戊○○對庚○○冷言冷語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41頁），參以庚○○亦曾於112年9月1日，向被告通報，伊於同年6月28日如上所述進行表演彩排時，遭戊○○咆哮嘶吼，全部門員工及主管都有看見及聽見，戊○○平常指派伊工作時，會使用羞辱的語氣方式對待伊…，而向被告投訴其遭到戊○○之職場不法侵害，此有原證6被告之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31-432頁）。固然依證人即被告之人資主管乙○○，於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其表示經公司進行調查後，認為庚○○所指訴，遭戊○○職場不法侵害並不成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7-228頁），然仍可看出身為主管之戊○○，與其直接下屬之庚○○間，在相處上係存有一些問題。再參以原告在庭陳稱:伊曾於112年7月1日，經一位擔任幹部之主管表示，戊○○在辦公室對庚○○言詞嚴厲，且曾在辦公室對庚○○拍桌子（見本院卷二第133頁），則不論上情是否屬實，本院考量原告身為部門主管，其為維持部門之和偕，見戊○○剛到職不久，與其下屬庚○○之間，在相處上發生有問題，因而希望戊○○應注意與同仁之相處及講話之用語，且做事應和緩些不要急等情，乃傳送原證7之訊息內容予戊○○（見本院卷一第433頁），加以提醒戊○○，經核尚難謂有何不當。固然原告在該訊息中，所一併提到戊○○「有想要功高震主的氣焰」之用詞，確有所不適，然尚亦不能以原告此一時性，與訊息全文意旨尚無直接關係之用語，即片面解讀認定原告當時，已對戊○○懷有敵意，並故意藉該等用詞，對戊○○施予精神壓力之霸凌行為。

⑷、是以依上開所述及被告所舉之事證，尚難認原告對其直屬下屬戊○○，有以訊息為故意施加精神壓力、刻意聯合他人架空戊○○之執掌業務及隱瞞企劃案編輯進度等，屬冷暴力性質，並對戊○○含有敵視、討厭意圖，且持續性侵害其人格、名譽、工作權等之職場不法侵害霸凌行為，故被告主張原告於任職期間，亦有對其下屬戊○○，構成職場不法侵害之霸凌行為云云，尚難以採認。

８、就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規定，加以解僱原告，是否於法有據?是否因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致解雇無效部分:

⑴、按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已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亦有同於上開工作規則之規定。再員工凡違反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者，依下列四種懲處之：大過、小過、警告、申誡。一、記大過…（五）品行不端或行為粗暴者。（二十五）對同事惡意言語攻擊或誣陷、製造事端者或挑撥離間，蠱惑人心，破壞公司團結，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7條第1項第5款、第25款亦有規定（見本院卷一第220-221頁）。又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有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可供參考）。

⑵、查被告公司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即被證22，下稱系爭預防計畫，見本院卷二第317-321頁），及經被告公司遊樂園總經理葉忠岳（即原告直屬上司）簽署之「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職場暴力　零容忍」之政策宣示（即被證23，下稱系爭聲明，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原身為被告公司一員，本均應遵守之。而系爭預防計畫第5條「作業說明」之「規劃與說明」，已明載：「本公司訂定政策聲明絕不容忍任何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18頁），而系爭聲明中，亦可見被告公司宣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本公司之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則就上開被告公司職場霸凌零容忍政策宣示，此等被告公司之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主管，且已任職近10年，應已知悉上開規範内容，並有遵守之義務，亦應以身作則。然原告却於在職期間，對下屬甲○○，持續施加讓其感受到孤立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致其感到受辱及難堪，人格法益受損，已如前述，原告此等行為，揆以上開之規定，即該當對共同工作員工之重大侮辱行為，亦有違被告公司上開之工作規則、規章及勞動契約之情，應堪以認定。

⑶、原告固主張:其縱成立霸凌行為，因持續時間短，未對被告造成實際損害，且被告於解僱前，未先對原告記予警告、申誡、記過等懲戒處分，給予原告改善機會，即逕行解僱原告，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解僱無效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負責之表演部，於本件事發原告離職前1年期間內，所離職之員工，其等在離職問卷上，書寫因「管理因素」為離職原因之一之比率，顯高於被告公司之其他部門，其中並有寫到:「主管認為只要有意見就是不配合、從不願意真正理解員工，對於員工專業技能，主管未給予尊重、即使是對的也不予理會」（見被證3第1頁，即本院卷一第283頁）、「感覺沒有想接受員工問題」（見被證3第7頁，即本院卷一第289頁）、「主管管理方式有問題，1.一直罵髒話、2.愛抱怨、3.主管沒能力又愛指使、4.推卸責任，只聽兩位組長的話」（見被證3第9頁，即本院卷一第291頁）、「建議公司可以有一個審查制度，可以審視主管或幹部是否能持續勝任管理職位，而不是讓一些沒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職，持續管理專業人員。…希望幹部能做好情緒管理，不要這麼情緒化，且希望他們能尊重專業」（見被證3第10頁，即本院卷一第292頁）、「…頭就是最大的問題…」（見被證3第12頁，即本院卷一第294頁），此有被告所提被證3，即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表演部離職員工所寫之離職問卷、被證4原告離職前一年期間，被告各部門離職統計資料、被證10被告製作被證4統計資料，所使用飛騰系統之使用示意圖影本各一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83-296頁、卷二第59-72頁），且經核上開離職員工反應之「主管管理」之問題，亦有明確載明，所指涉之對象係原告者。又查，被告之表演部曾於111年間，因發生同時有好幾位員工離職，其中一位在接受人資部門人員離職面談時，哭訴了2個多小時，哭訴之其中1點，係指涉主管即原告曾對其為工作上不合理對待之霸凌等行為，被告人資主管乙○○曾於當時，就上開公司員工離職反應事項及質疑主管等情形，約原告來洽談了解及說明，但原告當時一律表示係離職員工自己之問題，否認其自身有任何管理疏失及問題，且於發生本件事件之前，在表演部員工，有人向人資部門，反應原告管理部屬有不當或疏失行為時，被告人資主管即證人乙○○，亦至少先後曾向原告提醒，或要求其改善有5次以上，然原告均一概主張伊沒有問題，甚至向其底下組長，表示人資部門對他很有意見等情，亦據證人即被告人資主管乙○○，到庭具結後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23、225頁），且有被告所提證人乙○○與原告間之相證1LINE對話內容截圖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17-129頁），互核係屬大致相合，是上情堪信為實。準此，堪認在本件事件發生之前，就原告在管理權之行使，多次遭部屬反應、投訴有所不當，甚至遭投訴曾對員工霸凌時，被告之人資部門已多次向原告反應，並要求其改善，然原告均始終堅稱自己無問題，純係投訴者之不實指摘，斷然拒絕為任何之檢視及修正。且於本件發生員工申訴後，經被告人資部門於112年8月28日約談原告時，原告仍係否認其對甲○○有任何管理不當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22頁）。是從原告過往之上開情形，被告主張原告並無改善之想法及意願，即非無憑。

⑷、是以，本院審酌原告身居被告表演部之最高主管，其管理權之行使合法與否，對整個表演部之影響甚大，其本應注意應合理合法、謹慎為之，然其却因對下屬即基層主管甲○○之誤解，進而對其心生不滿及厭懟，之後並不當利用其管理權限，刻意對甲女為孤立、排擠等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此除致甲女心理受傷外，亦造成部門職場工作環境之惡化，對被告公司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參以難認原告有改善自己不當行為之想法及意願，亦如前述，準此，堪認原告上開對甲女之職場侵害行為，已致兩造間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以繼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其違反被告之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情節確屬重大，是被告以此為由解雇原告，與原告之該行為間係屬相當，亦無違反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對下屬甲女為職場不法之侵害，對甲女構成重大之侮辱行為，且違反勞動契約及被告之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為由，依工作規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法應屬有據，原告主張其未對甲○○為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且被告解僱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之解僱不合法不生效力乙節，並不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依上所述，被告對原告於112年9月14日之解僱行為，已合法生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再存在，則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工資8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自112年9月14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即均無理由，均應予以判決駁回。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9月14日，對原告之解僱行為尚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自該日起消滅而不存在，則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按月繼續給付其如上開所述之工資及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勞退金4,81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而均應予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